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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法學院副院長陳聰富教授與前司法院
院長翁岳生向與會者對談

黃閔照祕書長介紹瑞典
醫師

微創手術專家對談醫療補償制度

會場一隅 會場一隅

司法院副院長蘇永欽（右一）和
（右二）、陽明公衛所副教授楊秀儀（左

二）、消基會義務律師黃鈺媖（左一）與談。

新聞記者的現場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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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謝卿宏

敬愛的會員、前輩：大家好！

近來天氣忽冷忽熱，而且低溫常達 10℃左右，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

欣見大家熱烈參與學會活動

這年來，學會幾乎每週日都辦繼續教育，有時更連週六也辦，甚至週日在南北兩地

同時辦講習，但也都是場場爆滿，每場參加的會員都在三位數以上；大家除了努力提升

本職學能外，也都熱烈參與休閒活動。 月 日的草嶺古道健行，共有 多位會員與

眷屬一起在舒適的芒草、羊腸小徑中散步，午餐後，大家也共同欣賞美麗優雅的東北角

海岸景色。期待明年 月 、 日的寒假會員旅遊，大家能夠共遊關仔嶺。

基層發展關係婦產科興衰

在政治遽變的今天，我們一定要利用這個機會，竭盡所能來振興基層婦產科的發

展，才能健全婦產科的生態，也才能確保婦女健康照護的品質。日前，「生育風險基

金」的預算已通過，我要特別感謝邱文達署長與石崇良處長，更要感謝學會所有為此奉

獻過的幹部和同仁。當然，明年 的重新啟動與增加基層可以執行的健保業務，

都是我們要積極爭取的目標。中央健保局雖於 年 月 日公告放寬一些基層可以

執行的支付項目（如附件），但這也正顯示以保險來限制醫療行為的不當，婦產科醫師

學了滿身功夫，到基層執業，卻不能執行大多數的醫療業務，難怪婦產科會落到今天老

化的地步：基層萎縮，服務醫師被剝削、被看衰，年輕醫師視婦產科為畏途。何況，基

層總額一年一千多億，但是婦產科的佔率卻逐年下降，我們原有的都被別科吃掉了，今

天，我們只是要基於公平的原則，要回原本屬於我們的；對此，大家一定要排除本位主

義，共同來救婦產科。此外，同地區（或縣市）開業的會員一定要聯誼，大家要合作，

不要惡意競爭，共同維護該有的品質；否則，大家拼命作，自己的健康卻在不自知之中

漸漸惡化，而患者卻享受了習以為常的「方便」，並認為「隨叫隨到」都是醫師應該要

服務的，這樣，我們醫師就像病人的傭人一樣，值得嗎？因此，我打算明年拜託院士和

秘書長一起到各縣市辦理會員座談會，期待大家共創婦產科的執業尊嚴，也維護婦女的

健康照護品質。最後，我要特別感謝黃淑英立法委員於 年 月 日中午在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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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為健全婦產科基層的發展，幫學會召集衛生署賴副署長、黃三桂副局長、蔡淑鈴組長共

同商議未來基層健保政策的相關事宜。

請善用學會的企業會員購買高鐵票

日前在往草嶺古道的車上，劉鴻盛醫師告訴我，利用高鐵企業會員買票非常方便，因

為購票時可以直接走商務車廂或旁邊的通道而不必跟其他車廂者排隊，節省時間很大；劉

醫師甚至還「好康逗相報」，告訴他的朋友善加利用，大家購票時一定要記得學會的統一

編號： ，請大家告訴大家。

令人感動的賴文福、張維君、黃啟明、王漢州、張基昌、洪秉坤醫師

月 日晚在賴文福副秘書長和張維君常務理事的安排下，到台中與中部會員代表、

理監事餐敘，黃啟明理事特別從斗六開車與會，在他載我到高鐵的途中，他告訴我他很想

多為會員做點事，目前也都全力以赴，聽來令人動容！就是這種精神，我們才能期待婦產

科的明天會更好。還有張維君醫師和王漢州副秘書長也常不眠不休地付出，張醫師依次專

科整理分類 和 的所有論文，下個月又會加上 年份的資料；王醫師則

領導學會「產後憂鬱症小組」，和何英世醫師、黃建霈監事則努力推動「產後憂鬱症」的

相關議題，要為所有會員開出另一條道路。此外，在張基昌理事奔走企畫下，他和李世隆

代表持續發起高高屏理監事、代表和會員的聚會，讓學會和南部的同仁能夠經常思考學會

的發展；洪秉坤代表則默默為婦產科的未來與發展，定期邀集中生代的會員聯誼以集思廣

益，拼命想創造婦產科的生機！真的，謝謝大家，沒有大家的付出，我們很難跨出一步！

當然，也要感激院士們時時刻刻在指導我，還有更多默默奉獻的理監事與代表們！謝謝！

個人也謹在年終歲末，敬祝大家聖誕快樂，祝福新的一年心想事成、平安快樂，身體健

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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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二部 西醫

第二章 特定診療 Specific Diagnosisand Treatment

第七節 手術

第八項 尿、性器

十四、子宮頸

編號 診療項目
基層
院所

地區
醫院

區域
醫院

醫學
中心

支付
點數

備註

子宮頸楔狀切除術

註： 雷射錐形切除術 ， 比照

申報。

西醫基層申報限設置有門診手術室及觀察病

床者。

ˇ ˇ ˇ ˇ
開放
表別

十五、子宮頸

編號 診療項目
基層
院所

地區
醫院

區域
醫院

醫學
中心

支付
點數

備註

子宮鏡切除子宮腔隔膜或子宮肌瘤

註：西醫基層申報限設置有門診手術室及觀察病床

者。

ˇ ˇ ˇ ˇ
開放
表別

十七、卵巢

編號 診療項目
基層
院所

地區
醫院

區域
醫院

醫學
中心

支付
點數

備註

腹腔鏡子宮附屬器部分或全部切除術

註：西醫基層申報限設置有門診手術室及觀察病床

者。

ˇ ˇ ˇ ˇ
開放
表別

十八、自然生產、剖腹產及流產 、

編號 診療項目
基層
院所

地區
醫院

區域
醫院

醫學
中心

支付
點數

備註

腹腔鏡子宮鏡外孕手術（含腹腔鏡子宮外孕藥物注

射）

註：西醫基層申報限設置有門診手術室及觀察病床

者。

ˇ ˇ ˇ ˇ
開放
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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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檢查 Laboratory Examination

第二十項 核子醫學檢查

二、試管

編號 診療項目
基層
院所

地區
醫院

區域
醫院

醫學
中心

支付
點數

備註

腫瘤標記

腫瘤標記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開放

開放

第四項 生化學檢查

三、血中藥物濃度測定

編號 診療項目

卡巴馬平

發爾波克

鋰鹽

基層

ˇ

ˇ

ˇ

地區

ˇ

ˇ

ˇ

區域

ˇ

ˇ

ˇ

醫學

ˇ

ˇ

ˇ

支付 備註

開放

開放
表別

開放
表別

第六項 免疫學檢查

編號 診療項目
基層
院所

地區
醫院

區域
醫院

醫學
中心

支付
點數

備註

抗細胞核抗體 法 ˇ ˇ ˇ ˇ
開放
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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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的話

黃閔照

100 年到尾聲了！過去的一年儘管有婦產科人力不足，健保給付過低等因素，但

所有的婦產科醫師卻能夠大團結，讓社會大眾們刮目相看，感謝所有會員們的支持，

如同剛出爐的台灣 2011 年代表字「讚」，所有的醫師們請給自己按個「讚」吧！或

者「讚+100」也可以！

11 月 29 日在張榮發國際會議中心舉辦「醫療事故之預防及不責難補償制度國際

研討會」，再次感謝葉光芃醫師的努力、李奇龍醫師、謝豐舟醫師、林武周醫師、江

盛醫師、謝景璋醫師等協助，同時感謝台灣婦產科內視鏡暨微創醫學會、亞太婦產科

內視鏡暨微創治療醫學會、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學會、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台灣麻

醉醫學會、彰基、秀傳、鹿基、成大等醫院大力贊助，讓大會順利成功。

預計明年婦產科生育救濟試辦計畫即將上路，這是台灣重要的里程碑，開啟國家

醫療補償制度。婦產科醫學會也希望透過這次，醫界、法界的對談，立法與行政的溝

通，再加上國外經驗的分享，消弭民眾的疑慮，推展將來涵蓋大部分的醫療補償制

度，許多媒體記者，私底下也稱許學會的道德勇氣，希望能營造將來所有科別醫師，

在無擔憂的環境下，努力追求病人的安全。

婦產科生育救濟計畫已進入最後階段，為納入救濟計畫之友善婦產科診所訪視，

31 家試訪視也完成了，已達成率 90.5 ％，待改善為 8.92 ％，僅少部份單項不及格。

12月 22日在醫策會召開試訪視後檢討會議，感謝郭宗正、何博基、王漢州、陳建銘、

周天給、林錦義、陳鴻昇、潘恆新、應宗和、張基昌醫師的辛苦南北奔波，最終定版

的 18 條訪視內容（如附件一）將在等衛生署通過後公布，許多會員擔心訪視內容會

不會過於繁雜，加重診所的負擔，基本上學會與衛生署在研擬生育救濟計畫時，考量

的是能夠納入所有生產醫療院所為優生考量，其 18 條訪視內容都是維護病人安全的

基本要求，大部分也都是符合診所設置標準及衛生局基本訪視內容相同，與衛生署推

動的安全診所訪查不同，尤其是在所有委員的努力及共識下，已經考量到城鄉差距，

希望不久將來在補償救濟制度下能營造一個醫病雙贏的產科醫療環境。

健保RBRVS（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相對值）目前進入醫院成本分析，

理事長在一個月內二度拜訪健保局官員及衛生署，希望能夠重視婦產科長期以來健保

佔率下降、基層執業困難，醫院醫師過勞問題，人力不足斷層現象！同時也強調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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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RBRVS成本分析是基於舊的給付點數上，無法反應實際婦產科醫師投入於照顧

病人的心力成本，再次感謝所有投入RBRVS工作的成員，也希望各位會員如果有協

助醫院做成本分析試算時，能夠更實際將醫師的投入計算至成本，以實際反應長期

以來被低估的婦產科成本。另有會員詢問骨盆腔檢查及陰道灌洗是否可以合併申報，

學會也發文健保局。依據中央健康保險局回文，文號：健保審字第 1000034234 號，

說明三指出：查本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之骨盆腔檢查（55021C）項目，係依 貴學

會建議增列屬內診檢查，內容略以保險對象需於檢查台上由婦產科醫師置入檢查用

鴨嘴進行視診與觸診，其適應症有下腹痛、分泌物異常、經血過量等婦科疾病；該

診療項目申報院所每月申報量不得超過婦產科門診就診人次之 70 ％，另申報點數可

加計 65 ％。爰執行骨盆腔檢查同時申報陰道灌洗乙節，如有特殊病況需求，應於病

歷上詳細記載。

11、12 月有青少女健康照顧、婦女泌尿及醫療發展三個繼續教育課程，分別在

北中南進行，感謝各召集人蔡永杰、林姿吟醫師及蔡鴻德院士的協助及各位講師的

努力，更感謝所有會員的熱烈參與，希望透過繼續教育課程投入婦女全人照顧並擴

展自費醫療市場。這次醫療發展課程中也特別加入產後憂鬱症的篩檢及治療，也感

謝黃建霈監事、何英世醫師、王漢州醫師的協助，學會也在 12 月 16 日於台北國賓

飯店舉辦記者會（如附件二），學會網站上也有愛丁堡產後憂鬱症評估量表，提供

民眾及會員下載使用，也希望所有會員們能夠積極投入產後憂鬱症的照顧。

婦產科長期人力不足現象，行政院 2010 人口政策白皮書中增修說明，2020 年

預計有 500 名婦產科醫師退休，屆時會有人力斷層現象，12 月 19 日由林奏延副署

長召集醫事處、健保局及內、外、婦、兒、急診 5 大科別，討論人力規劃問題，將

來可能會將目前 2143 容額（全國一年畢業約 1300 醫學生）降低到約 1700 名容額左

右，以符合目前醫療人力實際需求，並訂立專科護理師法，改善健保制度，提升偏

遠地區補助，執行生救濟制度及將來全面醫療補償制度等模式來改善急重病人力不

足問題。理事長也特別拜訪醫事處石崇良處長，要求增加明年容額，以改善各醫院

人力青黃不足現象。再次感謝黃文助、陳星佑醫師臨危授命於 11 月 25 日應中華民

國女法官協會邀請演講，也再次感謝陳思銘主任捐出陳庵君醫師回憶錄—台灣婦產

科的播種者 200 本給學會，學會除部份保留外也轉送給理監事及年輕的住院醫師，

讓他們瞭解大師的風範。

101 年即將來臨，過去的一年我用手機作了紀錄（如附件三），感謝所有參與

其中的伙伴們，最後祝福大家身體健康、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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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八成媽咪產後情緒低落

2011/12/17 自由時報

記者 王昶閔／台北報導

明年是龍年，拚生龍子龍女的父母們，可望將近年低迷不振的新生兒出生數拉升

重返 20 萬大關。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昨天提醒，婦女產後有 8 成會情緒低落，卻容易被

忽視，高達 2 成會有產後憂鬱症，明年恐新增 4 萬名憂鬱媽媽，家人應提高警覺，必

要時提早就醫治療。

婦產科醫學會秘書長黃閔照指出，產後憂鬱症是產後發生的憂鬱症，肇因為產後

相關的壓力與變化造成，例如擔心無法將新生兒照顧好，煩惱身體及各種人際關係因

生產而帶來的變化，使得患者情緒長期低落。

高達兩成有產後憂鬱症

根據統計，約有 2成產婦會發生產後憂鬱症，但大多被輕忽，若未及時積極治療，

會導致疾病持續或加重，不但對本身造成影響，連家人也受苦。

馬偕醫院婦產部資深主治醫師黃建霈指出，現代人生得少，個個都是寶，讓產婦

照顧起孩子壓力更大，產後憂鬱症似乎比過去常見，尤其是新手媽媽風險較高。產後

憂鬱症患者中，約有千分之 2 的比例，可能引發嚴重的精神分裂症與躁鬱症，進而出

現幻覺、幻聽等症狀，甚至會以為「孩子是惡魔所派來的」。

黃建霈表示，國內曾發生過媽媽自殺或帶孩子一起自殺的極端案例，憂鬱症有時

在孕期就會發生，若無及早發現及治療，很可能會延續到產後，或因產後新的壓力來

臨時，更加重先生本身的憂鬱症。

提早就醫治療防止惡化

婦產科醫師何英世表示，根據家暴中心統計，台灣每年超過 5000 名 0 到 6 歲受虐

兒，高達 9 成以上施虐者是 18 到 40 歲的育齡女性，推測有部份可能受產後憂鬱症影

響。因此，產後憂鬱症的媽媽，對待與教養孩子的方式可能會受病情影響，因而可能

連帶提高孩子性格異常、反社會性格的風險，影響下一代的人格發展。

婦產科醫學會今年起積極訓練婦產科專科醫師投入「產後憂鬱」的篩檢，同時也

在婦產科醫學會網站上提供「愛丁堡產後憂鬱症評估量表」，讓民眾下載自我篩檢，

網址：www.taog.org.tw。

附件



~14~

附件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秘 書 處 公 告

~24~

■秘書處公告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 函

受 文 者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健保醫字第 號

附 件：如主旨

主 旨：公告修正醫療事業發展獎勵辦法「孕產婦照護品質確保及諮詢服務計畫，如附件，

並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生效。

依 據：醫療事業發展獎勵辦法及行政院衛生署 年 月 日衛署醫字第 號

公告委任本局辦理「孕產婦照護品質確保及諮訊服務」之獎勵暨其配合措施。

孕產婦照護品質確保及諮詢服務試辦計畫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

99.04.01 第一版實施

101.01.01 第二版修正

壹、前言

有鑑於我國生育率逐年下降，為提升孕產婦醫療照護品質，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

局（以下簡稱本局）爰推動孕產婦照護品質確保及諮詢服務試辦計畫，將「懷孕」至「生產」

期間視為一完整療程以達全人照護，並透過全程醫療照護諮詢管理模式，提供孕產婦在懷孕

期間至產後 1 個月內之 24 小時無間斷之優質醫療照護諮詢服務，期能提升孕產婦在同一醫療

院所全程醫療照護之品質，並降低生產風險，達到確保照護品質之目的。本計畫經 99-100 年

試辦，孕產婦全程照護率持續增加，試辦成效良好，經檢討修正後擴大實施。

貳、依據

醫療事業發展獎勵辦法及行政院衛生署依據醫療事業發展獎勵辦法第二條第三項於 99 年

1 月 29 日衛署醫字第 0990260165 號公告委任本局辦理「孕產婦照護品質確保及諮詢服務」之

獎勵暨其配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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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目的

促進孕產婦健康，提供完整產程檢查、指定期間之 24 小時醫療照護諮詢服務，增進孕產

婦及新生兒之健康。

肆、計畫期程：101 年 1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止。

肆伍、經費來源

行政院衛生署醫療發展基金，經費如因法令變更或立法院審議結果等因素，本局得通知

調整支付方式或終止契約。

伍陸、計畫內容

一、 孕產婦收案條件

為達全人優質醫療照護之目的，本方案收案條件為簽約日起「確認懷孕到未滿 17 週（符

合國民健康局孕婦產前檢查規定之妊娠第一期申報期程）」，經醫師評估及產婦同意在該院

所接受全程產前檢查及生產全程照護者。如為 17 週（含）以上才確認懷孕或由其他院所轉介

時已逾 17 週，均不得以本方案申報。

二、 參與試辦院所及人員資格

（一）醫院診所須登記有婦產科診療科別及專任婦產科專科醫師資格，並設有符合醫療機構

設置標準規定之產房及嬰兒室；符合助產人員法之助產人員，並設有符合助產機構設

置標準規定之產房及嬰兒室之助產所。

（二）參與院所須填寫「孕產婦照護品質確保及諮詢服務試辦計畫申請書」及計畫書 （格式

如附件 ），經本局各分區業務組核准後發函並簽訂合約後始得收案。但 年獲准參

加本計畫院所，請檢具計畫執行成果一覽表（附件 ），逕函分區業務組申請參加本計

畫，無需再重新提報計畫書。

（三）院所配合條件：提供孕產婦於懷孕期間及產後 個月內電話或網路等各類 小時無間

斷之醫療照護諮詢服務。

三、 支付標準及其涵蓋範圍（如附件 ）

包括懷孕至產後一週月整合性醫療照護之孕產期全程管理照護，每點以一元為限。但產

檢、生產及相關門、住診診療服務仍得依現行支付標準規定申報。

（一）孕產期管理照護費（ 、 ） ：

母嬰親善機構認證院所照顧個案，妊娠期間依次產檢（未中斷產檢者）至生產皆在

同一院所執行，且生產當次非採自行要求剖腹產之產婦，每一案件得合併生產申報

「母嬰親善機構孕產期管理照護費（全程產檢暨生產）」（ 點）。

非母嬰親善機構認證院所照顧個案，妊娠期間依次產檢（未中斷產檢者）至生產皆

在同一院所執行，且生產當次非採自行要求剖腹產之產婦，每一案件得合併生產申

報「非母嬰親善機構孕產期管理照護費（全程產檢暨生產）」（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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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產婦自行要求剖腹產，或產前階段孕產婦所接受之產檢服務曾在其他醫療院所執

行者，不得申報「孕產期管理照護費」。

同時加入「週產期論人支付制度試辦方案」之產婦，因醫療照護需要等非可歸責院

所之因素，轉送該計畫之後送醫院生產且非採自行要求剖腹產者，改以「孕產期管

理照護費（全程產檢不含生產）」（ 點）單獨申報。加入醫療發展基金

辦理「婦產科、兒科醫療資源整合與品質之提升」計畫院所，比照本項辦理。

本項孕產期管理照護費所指全程產檢，係指完成行政院衛生署預防保健服務補助標

準所列之 次孕婦產前檢查，惟孕產婦如因早產等醫療因素僅執行前 次（含以上

）產檢者，得比照申報孕產期管理照護費。

（二）品質提升費（ ）：院所符合下列全部各項指標者，本局得於翌年依該院所前年

度所有申報「孕產期管理照護費」之案件數，每件加給 點之「品質提升費」。各

分區業務組每年針對參與院所下列 項品質指標進行評核。

孕產期全程照護率≧ 。

分子：院所年度符合申報全程照護「孕產期管理照護費」案件數。

分母：院所年度申報不含自行要求剖腹產之生產案件數及在該院產檢 次以上（須

含初次產檢）但未生產之案件數。

產後 日內再住院率（含跨院） 。

分子：院所年度生產後 日再入院之案件數。

分母：院所年度申報生產案件數。

剖腹產管控率：院所剖腹產率不超過本局該轄區 百分位，且低於該年全國平均值

。

分子：院所年度申報剖腹產或含自行要求剖腹產案件數。

分母：院所年度申報生產案件數。

低出生體重率不超過院所前一年度低出生體重率 。

分子：院所年度出生體重小於 公克之活產人數。

分母：院所年度出生通報之活產人數。

公式：「本年度之低出生體重率」－「上一年度低出生體重率」≦ （四捨五入

至小數點第一位）。

院所收取「自行要求剖腹產」產婦之醫療費用，未超過該院所原論病例計酬「健保

支付生產點數」與「自行要求剖腹產」點數（ ）之價差（ 點以 元計算）。

四、 醫療費用之申報、暫付、審查及核付方式

（一）費用申報時，請依產前及生產分別申報如下：

產前部分：各次產檢請依現行規定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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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部分之醫療服務點數、申報總表、點數清單與醫令清單依各類案件申報如下：

案件之欄位同現行 案件申報規定，另加計申報項目：醫令清單之醫令

類別請填寫「 」，醫令代碼請填寫「 」、「 」。

論病例計酬案件之欄位同現行論病例計酬案件申報規定，另加計申報項目：醫令

清單之醫令類別請填寫「 」，醫令代碼請填寫「 」、「 」。

參加「週產期論人支付制度試辦方案」案件之醫療服務點數清單之案件類別請填

「 」、給付類別請填「 」，另加計申報項目：醫令清單之醫令類別請填寫

「 」，醫令代碼請填寫「 」、「 」。

（二）暫付、審查及核付：

依「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醫療服務審查辦法」辦理。

本局視審查需要得請院所提供門診各次產檢資料送審，如經查有妊娠至生產期間中

斷產檢或採自行要求剖腹產未確實申報者，除核減溢領費用，自通知日起一年內不

得申請本方案相關費用。

院所申報「孕產期管理照護費」，經勾稽門診申報資料發現未符本方案規定者，不

予支付該項費用。

本局各分區業務組依該院所前年度所有申報生產資料，統計「品質提升費」所訂品

質指標結果，符合各項指標結果者，依該院所前年度所有申報「孕產期管理照護費

」之案件數，每件加給 點之「品質提升費」。

本試辦計畫屬基金預算，以年度為單位，醫療院所需併於該年度費用年月申報，未

及於費用年月次月 日前申報、未合併於生產案件申報之案件，孕產期管理照護費

不可補報。

五、 品質監控及評估方式：（依附件 表 格式填寫）

（一）參與院所每季最後 個月須提報下列相關指標供本局各分區業務組參考。

（二）本局各分區業務組需針對參與院所提報之下列相關指標進行監控。

結構指標：人員專業素質與醫療行政品質（專科資格、在職教育、醫療設備）。

過程指標：方案試辦前後平均住院天數比較。

結果指標：全院性之產檢利用率、週產期死亡率、出生性別比。

危險因子指標：子癇前症、子癇症、早產兒、低體重兒比率。

其他指標：住院期間總母乳哺育率、住院期間純母乳哺育率。

本方案推動第 2 年起，以參與「母嬰親善機構認證」院所為優先。

柒、本計畫費用以主管機關核定預算為限，預算不足時以浮動點值支付，並於年度進行結

算，惟每點金額不得大於 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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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孕產婦照護品質確保及諮詢服務計畫」申請書

本院所申請參加醫療事業發展獎勵辦法孕產婦照護品質確保及諮詢服務

計畫，並同意遵照醫療事業發展獎勵辦法及本計畫內容之規範。

此致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

申請資料

醫療機構名稱及代號：

醫療機構負責人：

醫療機構地址：

本計畫聯絡人：

聯絡電話：

醫事機構（特約）章戳

（醫療院所印章） （負責醫師印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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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申請參加「孕產婦照護品質確保及諮詢服務計畫」

計畫書格式
一、 院所現況（簡要）

現況簡介：含填報附件 醫療品質指標報告表（參與本方案前）

院所收取「自行要求剖腹產」產婦之醫療費用：是否超過該院所原論病例計酬「健保

支付生產點數」與「自行要求剖腹產」點數 （ ）之價差（ 點以 元計算）。

是否取得「母嬰親善機構認證」及效期

是否辦理醫療發展基金「婦產科、兒科醫療資源整合與品質之提升」計畫。

二、 照護團隊組成

三、 執行作法

必填 小時無間斷之醫療照護諮詢服務作法：請留電話號碼以供分區業務組查證。

四、 預期效益 （參考品質提升費 項品質指標及附件 品質指標報告表）

五、 指定專責聯絡窗口（專責人員、聯絡方式）

六、 檢附照護團隊專業證照影本

註： 年獲准參加本計畫院所，請檢具計畫執行成果一覽表（如附件 ），逕函分區業務組

申請參加本計畫，無需再重新提報計畫書。

附件 2

「孕產婦照護品質確保及諮詢服務試辦計畫」支付標準

通則：

一、不符醫學上適應症而自行要求剖腹產者，須回歸原支付標準申報，依自行要求剖腹產點

數支付，不得申報本計畫各項支付標準。

二、其他未列入本計畫之支付標準規定項目，依現行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規定辦

理。

三、高風險及急重症孕產婦經醫師診斷如有需要之必要轉診，依全民健康保險支付標準及相

關轉診規定辦理，不得申報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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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診療項目 支付點數 給付時程 服務項目

P3901C

孕產期管理照

護費（全程產

檢暨生產）

1,000
確定懷孕至

產後 1 週月

妊娠期間依次產檢（未中斷產檢者）至生產皆在同

一院所執行者，且生產當次非採自行要求剖腹產時

合併生產申報。

P3904C

母嬰親善機構

孕產期管理照

護費（全程產

檢暨生產）

1,200
確定懷孕至

產後 1 週月

母嬰親善機構認證院所照顧個案，妊娠期間依次產

檢（未中斷產檢者）至生產皆在同一院所執行者，

且生產當次非採自行要求剖腹產時，合併生產申

報。

註：母嬰親善機構認證及效期若有異動，各參與計

畫院所需檢附證明向本局分區業務組申請更新

維護，本計畫費用檢核以該筆費用年月申報

時，本局醫管資料檔為準。

P3905C

非母嬰親善機

構孕產期管理

照護費（全程

產檢暨生產）

900
確定懷孕至

產後 1 週月

非母嬰親善機構認證院所照顧個案，妊娠期間依次

產檢（未中斷產檢者）至生產皆在同一院所執行

者，且生產當次非採自行要求剖腹產時，合併生產

申報。

P3903C

孕產期管理照

護費（全程產

檢不含生產）

900
確定懷孕至

產後 1 週

同時加入「週產期論人支付制度試辦方案」之產

婦，因醫療照護需要等非可歸責院所之因素，轉送

該計畫之後送醫院生產且非採自行要求剖腹產者，

改以本項申報。醫療發展基金辦理「婦產科、兒科

醫療資源整合與品質之提升」計畫院所比照本項。

註：1 名孕產婦 P3904C、P3905C，與 P3903C 擇 1

申報。

P3902C 品質提升費 500

翌年年度指

標結果統計

完成

院所符合下列全部各項指標者，本局得於翌年依該

院所前年度所有申報「孕產期管理照護費」之案件

數，每件加給 500 點之「品質促進管理照護費」。

1. 孕產期全程照護率≧40%。

2. 產後 14 日內再住院率（含跨院） <1%

3. 剖腹產管控率：剖腹產率不超過健保局轄區 70

百分位，且低於該年全國平均值。4.低出生體重

率不超過院所前一年度低出生體重率 1%；新設

立之院所採「與轄區同儕院所比較」方式，訂為

「不超過分局轄區低出生體重率平均值」。5.院

所收取「自行要求剖腹產」產婦之醫療費用，未

超過該院所原論病例計酬「健保支付生產點數」

與「自行要求剖腹產」點數 （15,669）之價差

（1 點以 1 元計算）。

註：本項由本局計算辦理評核及獎勵，以補付方式辦理，醫療院所無需申報，故刪除本項支付標準碼。



秘 書 處 公 告

~31~

附件 3

「孕產婦照護品質確保及諮詢服務計畫」

醫療品質指標報告表

院所名稱： 院所代號： 年第○季

表 1

專科資格 在職教育 醫療設備

結構面

過程面
參與本方案前之平均住院天數 天

參與本方案後之平均住院天數 天

結果面

產檢利用率（分子： 分母： ）

週產期死亡率（分子： 分母： ）

出生性別比（男嬰數 女嬰數）

項目

過程

表 2

項目 個案人數（A） 孕婦／新生兒人數（B） 比率%（A/B）

子癇前症

子癇症

早產兒

低體重兒

表 3

項目 哺育母乳人數（A） 產婦人數 （B） 項目比率%（A/B）

住院期間總母乳哺育率

住院期間純母乳哺育率

註： 本表請於每季最後 月（ 、 、 、 月）申報醫療費用時一併提供分區業務組。
總哺育母乳率之哺育母乳人數係指有哺育母乳之產婦人數。
純哺育母乳率之哺育母乳人數係指純哺育母乳（僅餵母乳或加維他命、礦物補充劑或藥品）之
產婦人數。
專科資格：本計畫相關專科醫師人數、相關專業人員數（如護理師）
在職教育：本計畫相關訓練如新生兒急救等教育訓練時數。
週產期死亡率：（懷孕 週以上之死胎數 活產後 週內死亡數） （懷孕 週以上之死胎數
年中的活產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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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孕產婦照護品質確保及諮詢服務計畫」執行成果一覽表

院所名稱： 院所代號：

指標
99 年度

（含分子、分母）

100 年度

（含分子、分母）

1.收案件數（申報 P39 件數）

2.孕產期全程照護率

3.產後 14 日內再住院率（含跨院）

4.剖腹產率

5.低出生體重率

6.收取「自行要求剖腹產」之醫療費用

7.生產案件平均住院天數

8.產檢利用率

9.週產期死亡率

10.出生性別比（男嬰數/女嬰數）

11.子癇前症比率

12.子癇症比率

13.早產兒比率

14.低體重兒比率

15.住院期間總母乳哺育率

16.住院期間純母乳哺育率

17.全程產檢但他院生產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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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醫療事業發展獎勵

辦法「孕產婦照護品質確保及諮詢服務計畫」

合約書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以下簡稱甲方） 受行政院衛生署依據醫療事業發展獎勵

辦法之委任，為促進孕產婦醫療照護品質，依照醫療事業發展獎勵辦法規定，獎勵

（以下簡稱乙方）負責執行醫療事業發展獎勵辦法「孕產婦照護品質確

保及諮詢服務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雙方合意約定事項如下：

一、 甲乙雙方應依照醫療事業發展獎勵辦法、本計畫、相關法令及本合約規定，並比照全民

健康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醫療服務審查辦法、全民健康保險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規定，辦理本項孕產婦照護品質確保及諮詢服務。

二、 本計畫之執行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執行期限屆期前 月

乙方可申請展延，經甲方同意後本合約得展延期限。

三、參與院所及人員資格：

（一）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須登記有婦產科診療科別及專任婦產科專科醫師

資格，並設有符合醫療機構設置標準規定之產房及嬰兒室；符合助產人員法之助

產人員，並設有符合助產機構設置標準規定之產房及嬰兒室之助產所。

（二）配合條件：乙方需提供孕產婦孕產程全程之醫療照護，孕產婦在懷孕期間及產後

一個月內， 小時無間斷醫療諮詢之提供。

四、 收案條件：

為達全人優質醫療照護之目的，本方案收案條件為在該院所接受全程產前檢查及生產全

程照護者，除有非可歸責乙方之因素，且事先報經甲方同意者外。

五、 申報及核付方式：

本計畫費用之申報依照「孕產婦照護品質確保及諮詢服務計畫」支付標準申報及核付，

未竟事宜另依醫療事業發展獎勵辦法之規定辦理。

（一）孕產期管理照護費：由醫院、診所及助產所按月併生產案件醫療服務點數申報作

業，向甲方各分區業務組申請，並比照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法規及申報作業規定核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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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質提升費：由甲方各分區業務組於翌年就符合計畫所定各項指標之醫院、診所

及助產所，依其前年度所有申報「孕產期管理照護費」案件數，每件加給品質提

升費。其中品質指標之一院所收取「自行要求剖腹產」產婦之醫療費用，未超過

該院所原論病例計酬「健保支付生產點數」與「自行要求剖腹產」點數（ ）

之價差（ 點 元），超過者不給付品質提升費。

層級 上限（元） 層級 上限（元）

醫學中心 20666 地區醫院 17118

區域醫院 18861 基層診所 13767

（三）本計畫屬基金預算，以年度為單位，乙方需併於該年度費用年月申報，未及於費

用年月次月 日前申報之案件，不列入指標統計及補付。若照護費未合併於生產

案件申報亦不可補報。

六、 審查方式：

（一）比照「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醫療服務審查辦法」辦理。

（二）甲方視審查需要得請乙方所提供門診各次產檢資料送審，如經查有妊娠至生產期

間中斷產檢或採自行要求剖腹產未確實申報者，除核減溢領費用外，自通知日起

一年內不得申請本計畫相關費用。

（三）乙方申報「孕產期管理照護費」，經勾稽門診申報資料發現未符本方案規定者，

不予支付該項費用。

（四）乙方應每季按時提供「孕產婦照護品質確保及諮詢服務計畫」醫療品質指標報告

表供甲方分區業務組監控，如未提供，自甲方通知日起一年內不得申請本計畫相

關費用。

（五）乙方申請本計畫經費，如有違反本計畫相關規定者，不得請領；已領者，應予追

繳。乙方如有異議，得檢具理由比照全民健保醫療費用申復規定申請申復。

七、 執行本計畫時，乙方之義務及應配合事項如下：

（一）應依本合約內容執行，並符合政府所定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二）不得有任何損害甲方形象或利用本計畫從事商業活動或其他不法利益之行為。

（三）接受甲方之督導及評核。

八、 本合約有效期間內，甲、乙方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終止或修正本合約；其如因可歸

責於乙方之事由而終止時，甲方得視情況，向乙方追繳已撥付之款項：

（一）乙方遇有不可抗力之事由，無法繼續執行本計畫，經於事實發生 個月內以書面

通知甲方，並經甲方同意者，得終止本合約。

（二）依醫療事業發展獎勵辦法規定，乙方每年應接受甲方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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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查核；乙方如有違反法令、辦理不善、虛偽浮報之情形，經命其限期改善而

屆期未改善者，甲方得停止或廢止其獎勵，並得作為繼續獎勵之核准依據。

（三）甲方視審查需要得請乙方所提供門診各次產檢資料送審，如經查有妊娠至生產期

間中斷產檢或採自行要求剖腹產未確實申報者，除核減溢領費用，自通知日起一

年內不得申請本試辦計畫相關費用。

（四）本試辦計畫經費來源為行政院衛生署醫療發展基金，經費如因法令變更或立法院

審議結果等因素需調整或終止，甲方得通知調整支付方式或終止契約，乙方不得

請求補償。

（五）本合約有效期間內，乙方如有違反相關法規及本合約規定者，甲方於合約期滿後，

仍得依本合約及相關規定執行或處分。

九、 本合約書未約定事項，雙方得以附約或換文方式另行約定，修正時亦同。本合約文字如

有疑義時，其解釋權歸屬於甲方。

十、 本合約書正本一式兩份，經簽署後生效，並分送甲乙雙方保存，以資信守。

十一、本合約書自簽約日起生效。

醫療機構方型印章 本局方型印章

立合約人

甲 方：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

代表人：局長 戴桂英

地 址：台北市信義路三段一四○號

乙方：

醫事機構地址：

醫事機構代號：

代表人：（公立醫療機構、醫療法人之醫療機構及法人附設醫療機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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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醫師（或負責醫事人員）：

姓 名： 簽章

戶籍地址：

身分證號：

代理人：

戶籍地址：

身分證號：

「由負責醫師（或負責醫事人員）親自當面蓋章或由代理人提示代理人身分證正本、負責

醫師身分證影本及負責醫師委託書正本，由代理人於合約書記明確係受負責醫師委託辦理

之意旨並蓋負責醫師及代理人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函

受 文 者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藥字第 號

附 件： 成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主 旨：檢送含bevacizumab成分藥品之「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請轉知所屬會員，

請 查照。

說 明：一、請貴會轉知所屬會員有關「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之藥品安全資訊，以

保障病患用藥安全。

二、有關「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可至本局網站（http://www.fda.gov.tw/

itemize_list.aspx? site_content_sn=1571）下載。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書函

受 文 者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藥字第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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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份

主 旨：檢送含Drospirenone成分藥品之「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請轉知所屬會員，

請 查照。

說 明：一、請貴會轉知所屬會員有關「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 之藥品安全資訊，以

保障病患用藥安全。

二、有關「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可至本局網站（http://www.fda.gov.tw/

itemize_list.aspx? site_content_sn=1571）下載。

行政院衛生署 函

受 文 者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署授國字第 號

附 件：公告新增 乙份

主 旨：公告新增Aicardi-Goutieres syndrome為罕見疾病，業經本署於 100 年 11 月 30 日以

署授國字第 1000402695 號公，茲檢送公告 1 份，請 查照。

行政院衛生署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署授國字第 號

主 旨：公告新增 Aicardi-Goutieres syndrome 為罕見疾病如附件，並自即日生效。

依 據：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第三條第一項。

新增公告罕見疾病名單

分類序號 疾病名稱 中文翻譯（僅供參考） ICD-9-CM

B1-21 Aicardi-Goutieres syndrome Aicardi-Goutieres 症候群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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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函

受 文 者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國健婦字第 號

附 件：孕婦乙型鏈球菌檢驗醫事機構認證原則及公告函

主 旨：檢送「孕婦乙型鍵球菌檢驗醫事機構認證原則」乙份，本局自即日起受理申請認

證報名，惠請協助轉知轄內檢驗醫事機構（含醫院附設醫學實驗室）踴曜參加，

請 查照。

說 明：一、旨揭認證作業即日起受理報名，有意申請之檢驗醫事機構，請檢附下列文件

一式三份，向本局提出申讀認證：

（一）申請表。

（二）衛生局核發之開業執照影本。

（三）醫事檢驗人員相關證明文件。

（四）乙型鏈球菌培養檢驗之儀器資料。

（五）乙型鏈球菌培養及檢驗標準操作程序書。

（六）符合前點規定之資格證明文件。

二、申請認證之機構於備齊上揭文件後，函寄至本局婦幼及生育保健組（403 台中

市民權路 95 號 5 樓）；認證結果將由本局另案通知。

三、如有相關疑義，諳逕洽本案承辦人宋先生，聯絡電話 04-22172200 分機

2432。

行政院衛生署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署授國字第 號

附 件：孕婦乙型鏈球菌檢驗醫事機構認證原則

主 旨：公告「孕婦乙型鏈球菌檢驗醫事機構認證原則」（如附件），並自即日生效。

公告事項：一、為齊一及確保孕婦產檢預防保健服務之孕婦乙型鏈球菌篩檢品質，並供醫事

機構依循及申辦認證事宜，公告之「孕婦乙型鏈球菌檢驗醫事機構認證原

則」，重要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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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得申請認證之資格。

（二）通過認證之檢驗醫事機構，應配合事項規定。

（三）接受實地檢查之條件。

（四）取消認證資格條件。

（五）重新提出申請認證規定。

二、自 101 年起，檢驗醫事機構應於取得本署孕婦乙型鏈球菌檢驗醫事機構認證

後，始得接受本署及醫事服務機構委託辦理預防保健孕婦產檢之孕婦乙型鏈

球菌檢驗。

三、本認證原則及附表已登載於本署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www.don.gov.tw）

之「本署公告」網頁、本署國民健康局網站（網址：http//www.bhp.doh.gov.

tw）之「本局公告區」網頁。

四、本認證原則規定若有疑義，業務聯繫窗口電話（04）22550177轉 435宋先生。

1129 研討會新聞

醫法界對話 推醫療補償制度
中央社 – 年 月 日 下午

（中央社記者陳清芳台北 日電）

「錢少、事多、離監獄近」是台灣婦、兒、內、外、急診醫師面臨的困境。醫界與法界

29日將舉行研討會，討論如何將可預防的醫療傷害降到最低，避免醫療訴訟，共創醫病雙贏。

這項「醫療事故預防及不責難補償制度國際研討會」主辦單位除台灣法學會、台大法學

院，更匯聚各大醫學會、各大醫院與醫事團體、立法院厚生會、台灣女人連線等；和信醫院

院長黃達夫、前司法院長翁岳生、司法院副院長蘇永欽、大法官孫森焱、台大法學院院長蔡

明誠、台灣法學會前理事長黃瑞明等人發表專題演講

這項研討會由台大法學院、台大公衛學院等近 30 個單位合辦，與會人士將從來自瑞典和

丹麥的醫師也將在會中分享北歐的醫療補償制度。

來自北歐的兩位專家更將在大會上現身說法，一位是瑞典病人申訴委員會資深法律顧問

艾思帕森（CarlAW Espersson）主談「北歐不責難醫療人員的補償制度，為何增加病人的權利

及安全？」；另一位來自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的麻醉科醫師霍夫（Lars D Hove）副教授則主談

「北歐不責難醫療人員的補償制度是預防醫療事故強而有效的方法」。

主辦單位指出，國內現有疫苗傷害、藥害傷害賠償制度，衛生署預計最快明年 2 月試辦

「生育救濟計畫」，雖然為期 3 年，研討會召集委員會認為至少踏出歷史的第一步，透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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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交流，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激起台灣火花，未來透過立法達成全面無過失補償的全贏局面。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秘書長黃閔照指出，台灣面臨「內外婦兒急診」五大皆空，為了逐漸

挽救崩壞的醫療體系，瑞典、丹麥學者將分享北歐實施 30 年的「無過失補償制度」，盼成國

內借鏡，改善醫療與醫病關係。

醫療事故補償 借鏡北歐經驗
中央社 – 年 月 日 下午

（中央社記者陳清芳台北 日電）

一名腦性麻痺兒日前在拔牙麻醉時猝死，家屬昨天透過民代控訴牙醫過失。由於醫療糾

紛屢屢變成訴訟，醫界和法界今天就從北歐的醫療事故補償制度經驗中進行研討，尋求解決

之道。

瑞典病人申訴委員會資深法律顧問艾思帕森（CarlAW Espersson）今天出席「醫療事故預

防及不責難制度國際研討會」。他說，他前天訪問某家醫院，聽到醫師轉述病人家屬放話「家

人要是出事，我就控告醫院」，令他感慨，醫病關係走到此地步，很難共創雙贏。

艾思帕森指出，瑞典用稅金成立醫療事故補償基金，每個瑞典人平均分攤 10 美元，當病

人發生醫療傷害，損失超過 350 美元時，此一基金就會按月給付失能救濟金、復健費用、一

筆精神補償金等，每年 1萬 2000件申請案，大約 5成可獲得救濟，醫療訴訟「幾乎消失了」。

也出席這場研討會的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的麻醉科醫師霍夫（Lars D Hove）說，丹麥的制

度與瑞典大同小異，每個丹麥人平均分攤 20 美元，對於損失超過 2000 美元的受害病患給予

救濟，病人如果不滿意救濟金額，還可以申訴，而且因為醫療訴訟曠日費時且勞民傷財，幾

乎沒有病人會想告醫師。

兩名醫師都強調，病人要的是醫師道歉、補償及事故不再發生，北歐制度能夠成功，原

因在於人民互助，而且在「不責難」前提下，讓醫師和病人雙方都樂於探究事故成因；除了

獨立醫療補償調查委員會之外，醫師組織也致力減少疏失。

與會的台灣醫界人士指出，北歐實施醫療事故救濟制度約 30 年，醫療事故大幅減少，提

升病人安全；這也反證醫病緊張對峙時，一旦發生醫療疏失，醫師傾向隱瞞而非改進，不願

意向病人道歉，病人只好控告醫師以獲得賠償，兩敗俱傷。

衛生署醫事處長石崇良表示，北歐是高稅率的社會福利國家，醫療事故補償制度難以複

製到其他國家；不過，此一制度立意良好，衛生署明年挹注公費實施生育率事故救濟制度，

若試辦成效良好，擬擴大實施。



秘 書 處 公 告

~41~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十九屆第三次健保政策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 年 月 日（星期日）下午 點 分

地 點：學會會館

主 持 人：郭宗正召集人

出 席 者：副召集人 王功亮（北區醫院） 何博基（北區基層） 孫茂榮（中區醫院）

蕭弘智（中區基層） 黃昭彰（南區基層）

委 員 官大弘 顏明賢 陳夢熊 張紅淇 王孫斌 賴文福 周天給

黃啟明 陳信孚 李煥照 何延慶 洪秉坤 武國璋 王錦榮

列 席 者：謝卿宏 理事長 何弘能 監事長 黃閔照 秘書長

請假人員：丁鴻志 呂秉正 徐超群 莊維周 廖基元 蘇榮茂 賴明隆 張少萌

陳建銘 潘俊亨 張秩嘉 楊宜杰 林裕益 郭鴻璋 張幸治

記錄：林家翎

壹、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行文國健局，建議調高預防保健子宮頸抹片檢查費用，國健局已錄案研議。

（見附件 ）

二、上次會議決議行文健保局骨盆腔檢查（ ）及陰道灌洗（ ）是否可以合併申

報。（見附件 ）

三、自 年起開放下列五項手予基層診所施行（見附件 ）

子宮頸環狀切除術

子宮鏡切除子宮腔隔膜及子宮肌瘤

腹腔鏡子宮附屬器部份或全部切除

腹腔鏡子宮外孕手術

腫瘤標記

四、自 年起基層診察費（合理門診量內）加成 。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建議 （ ）改成 （ ）。

說 明： （ ）只有核醫設備醫院或檢驗所才能申請，建請改為 （ ）則

診所可申報由一般檢驗所即可檢驗。

辦 法： （ ）改 ，則由診療醫師即可申報轉院，由檢驗所再向診所申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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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何博基副召集人

決 議：行文健保局 （ ）也應開放予基層，因 （ ）僅特

定檢驗所及醫學中心可實行，為免圖利特定人士或單位，建議以雙軌進行，由醫療

院所自行評估。

案由二、請確認 年 月 日開始，婦產科專科醫師每日第一階段（前 名病患）診察費

加成 的正確實施方法。

說 明：全聯會理事長李明濱理事長，在台灣醫界公開說明 年 月 日開始，婦產科每

日第一階段（前 名病患）診察費加成 ，但又說經費由 年協商成長專款撥

付 億給婦產科，所以學會會訊精算結果，這筆錢大概只能每日前 名病患診察

費加成 。

辦 法：敬請爭取全年每月前 名診次之診察費都能加成 ，不要 億用完就不能再

加成，這樣對照醫院從 年就全面加成 診察費有違公平。

提案人：黃啟明委員

決 議：現階段不宜再要求增加診察費，可借由 導入來提升。

案由三、有關 及論病例計酬等申報事宜。

說 明：近來接獲會員反應，在申報 及論病例計酬時屢遭核刪，因此建議學會擬定

一套 ，作為全體會員向健保局申請時的依據，以減少審核與申覆間無謂的

公文往返。

辦 法：請專人在會訊上向會員說明申報技巧。

提案人：秘書處

決 議：由學會協助會員個別爭取為宜。

案由四、建請學會向健保局爭取若今年有出國（請長假）的月份隔年該月份可以免抽審。

提案人：李煥照委員

決 議：目前全聯會正與健保局協商，基層診所每月看診天數為 天或 天，待定案後再

議何為長假。

參、臨時動議

案由一：針對明年（ 年）國健局確定要推動產前乙型鏈球菌篩檢及新生兒聽力篩檢之因應

對策。

說 明：國健局確定只補助乙型鏈球菌篩檢 元，及新生兒聽力篩檢 元，此不合理且

不符成本之給付，醫學會須及早因應，請大家集思廣議。

辦 法： 若要全面杯葛則請及早連絡全國之婦產科醫療院所行動一致，以免又被國健局個個

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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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奈必須配合，則須指導全國婦產科醫生如何節省成本，以求最大之利潤及減

少虧損。

提案人：洪秉坤委員

決 議： 借由媒體報導及投書表達不滿。

新生兒聽力篩檢以婦產科無此設備為由全面退出不予配合。

乙型鏈球菌篩檢，為免醫療爭議仍予配合，但行文國健局不符成本，請台大、長

庚及馬偕等醫院提供成本分析。

案由二：針對健保核刪制度，及加成倍數處罰原則，是否要求健保局 載明核刪理由； 核

刪申覆成功，是否比照核刪制度加倍補償； 動員會員行政訴訟？

提案人：理事會

決 議： 目前健保局已要求審核醫師核刪時需寫明理由，並對審核醫師核刪後被申覆成功之

比率做管控，以防審核醫師亂刪。

動員會員行政訴訟需再評估為宜。

肆、散 會（下午 5：30 分）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第十九屆第五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年 月 日（星期日）下午 時 時 分

地 點：學會會館（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 號 樓）

主 持 人：理事長 謝卿宏

出 席 者：副理事長 蕭弘智 郭宗正

常務理事 陳祈安 陳持平 周天給 張維君

理 事 吳輝明 林正義 張榮州 鄭英傑 楊宗力 李建南 孫茂榮

黃啟明 林錦義 陳明哲 林禹宏 武國璋 張基昌

列 席 者：監事長 何弘能

祕書長 黃閔照

副祕書長 賴文福 陳信孚

請假人員：蔡英美 許淳森 陳建銘 王炯琅 張少萌 丘林和 楊明智 吳俊杰 王功亮

李奇龍 呂秉正 龔福財 徐超群 蔡永杰 應宗和 王漢州 孫三源 徐明洸

陳勝咸 陳根雄 吳信宏 沈潔怡 詹德富 仇思源 何信頤 林姿吟

記 錄：林家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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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確認第 19 屆第 4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貳、報告事項

一、理事長報告

1. 最近學會辦了 2 場住院醫師座談會，很可惜！參加的住院醫師並不踴躍，希望各位訓練

醫院主任，多多鼓勵住院醫師從 R1 開始即加入準會員，以建立學會與住院醫師溝通管

道，並讓住院醫師及早了解學會會務，及婦產科的發展。

2. 11 月 29 日在張榮發基金會舉辦「醫療事故預防及補償國際研討會」希望各位理監事踴躍

參加。

3. 明年健保局要重新啟動 RBRVS，我們已成立 RBRVS 小組因應，並請各專科醫學會和醫

學中心提供A表及B表；此外，近日健保局便會請各醫學中心試算成本分析，各位理監

事若有接獲醫院參與 RBRVS 成本分析試算時，請務必與學會聯絡。

二、監事長報告

監事會剛才通過理事會的議程及財務報表。

三、秘書長報告

1. 為鼓勵住院醫師加入準會員，本月的會訊預計寄給所有的住院醫師，讓住院醫師了解學

會會務，借以提升住院醫師繼續留任於婦產科。

2. 今年度起醫院診察費增加 17%，但很多醫院並未落實發給醫師，健保局已發文本會，請

本會協助調查。

3. 明年度起基層總額也爭取到 2.54 億，平均每位醫師每年可增加約 16 萬元。

4. 專科醫師訓練容額從 100 年度的 35 名到 101 年度降為 28 名，經學會向衛生署爭取醫學

中心至少有 1 名容額，因此多增加 4 名，101 年總容額為 32 名，學會已發函各訓練醫院

調查，是否需要再增加容額學會將統一再向衛生署爭取。

四、葉光芃醫師─醫療事故預防及補償國際研討會。（略）

參、討論事項

提案一：討論 年度 － 月月報表及 年度預算表

說 明：見附件一（現場核發）

提案人：財政委員會

決 議：通過。

提案二：討論是否支付圓桌會議公司，承辦 會議之執行費用。

說 明：由於圓桌會議公司未依合約中大會執行費用需依實核銷（檢附代為執行各項費用發

票或單據），僅以圓桌公司之發票申請會議執行費。

提案人：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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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待圓桌公司檢附代為執行各項費用的發票或單據時，再依實付款核銷；且必要時不

排除採取法律行動。

案由三：本會雜誌 已為國際化之 雜誌，請討論

如何增進作業效率以維持 。

說 明：本誌在進入 後，今年首獲 為 。因投稿量明顯增加，建議提高

預算新聘一位兼職人員，並更改目前審稿作業為線上審核，以加速審稿進度，增加

每期刊登篇數，進而減短稿件接受刊登到正式紙本發行的時間。

提案人：陳持平召集人

決 議：通過，並請各次專科多投入以維持品質。

肆、臨時動議

案由一：有關「醫療事故預防及補償國際研討會」學會支付費用事宜

提案人：秘書處

決 議：學會至少補助 萬，並請葉光芃醫師開源節流，若還是不足，學會可再增加補助以

期圓滿落幕，但以不超過 萬元為原則。

案由二：為提昇醫療品質，研擬是否訂立合理門診量、合理手術量及合理接生量。

提案人：秘書處

決 議：由於各醫院已訂立合理門診量，學會是否還要再訂定，由理事長召集幾位相關人員

討論後再議。

案由三：針對健保核刪制度，及加成倍數處罰原則，是否要求健保局 載明核刪理由； 核

刪申覆成功，是否比照核刪制度加倍補償； 動員會員行政訴訟？

提案人：秘書處

決 議：提健保委員會討論。

伍、散 會（下午 3點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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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年會暨擴大學術研討會

活動須知

學術研討會
時 間： 年 月 日～ 月 日（星期六、日）

地 點：台大國際會議中心（北市徐州路 號）

繳費項目
年度常年會費：3,500 元（永久會員免繳此項）

年度年會報到費：2,000 元（65 歲以上免繳此項）

繳費方式

請盡量利用郵政劃撥事先繳費報名，以加速大會報到作業。

劃撥接受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並請於劃撥單備註欄註明各項繳費項目及

會員編號。

根據衛生署規定，年會積分之取得需親自出席報到。劃撥帳號： 戶名：台灣婦產科

醫學會

午餐

年 月 日～ 月 日（星期六、星期日）的午餐，由大會免費招待。

歡迎晚宴

時 間： 年 月 日（星期六）

地 點：國賓大飯店（ 樓國際廳）

住 宿
■國賓大飯店 （基本房）單人房 元、雙人房元 元，均含早餐，含服務費。

（行政房）單人房 元、雙人房元 元，均含早餐，含服務費。

傳真： 地址：北市山北路 段 號

請自行訂房（表明為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

■凱薩飯店 單人房 元、雙人房 元，均含早餐、服務費。

傳真： 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號

請自行電洽訂房（表明為台灣婦產科醫學會會員）。訂房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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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年會暨擴大學術研討會

晚宴報名表

歡迎晚宴
時 間： 年 月 日（星期六）

地 點：國賓大飯店 樓國際廳 北市山北路 段 號

費 用：會員及眷屬（限攜眷一人， 歲以上）每人均 元，歡迎參加。

（ 歲以上之會員免費招待）

報名方式：欲參加者請於 年 月 日前報名，報名時請務必填寫下表，並附上劃撥回執收據

傳真回學會。預計 名，額滿為止，屆時一律憑邀請卡入場（邀請卡於會前寄出）。

未事先報名者謝絕入場。

學會電話： 傳真：

學會劃撥帳號： 戶名：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報名表

會員編號

劃撥回執浮貼處

會員姓名

眷屬姓名

眷屬姓名

電 話

通訊地址

傳 真

共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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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 年，TJOG 刊出的文章

常務理事張維君整理

文章類別 卷期 頁數 題目
次專科

歸類

—
產科

產科

婦科內

視鏡

不孕內

分泌

產科超

音波

產科

產科超

音波

婦科

婦科

婦女泌

尿科

—

婦科超

音波

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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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科

婦科內

分泌

產科

產科

婦科

產科

不孕內

分泌

婦科

婦科

產科

產科

婦科

婦科



秘 書 處 公 告

~50~

婦科

婦科

婦癌

不孕內

分泌

婦科超

音波

產科

產科

產科超

音波

婦癌

婦癌

婦科

婦癌

產科

婦癌

產科

婦科

’
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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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科

婦科

婦科

產科

產科

產科超

音波

婦科

—
婦癌

不孕內

分泌

婦科內

視鏡

婦癌

婦科超

音波

產科

’

產科超

音波

一般

產科



秘 書 處 公 告

~52~

婦癌

產科

產科

婦科內

視鏡

婦癌

產科

產科

產科

婦科內

視鏡

產科

產科超

音波

產科

產科

產科

產科

婦科內

視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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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科內

視鏡

產科

婦科

基礎研

究

婦癌

不孕內

分泌

婦科內

視鏡

婦女泌

尿科

產科

婦科內

視鏡

產科

產科

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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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科

婦科

婦科

產科

婦科

’
產科

婦女泌

尿科

產科

產科

產科

產科

產科

婦癌

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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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科超

音波

產科

不孕內

分泌

婦科超

音波

婦科超

音波

產科

產科

產科

婦癌

產科

婦癌

婦癌



秘 書 處 公 告

~56~

婦癌

婦癌

婦癌

婦癌

婦癌

婦科

婦科內

視鏡

產科

產科

產科

產科

產科

產科

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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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科

– ’
產科

產科

產科

婦科

婦科

產科

不孕內

分泌

產科

產科

產科

不孕內

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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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科

產科

婦科

婦科

婦癌

產科

產科

婦科

—
產科

產科

產科

產科

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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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科

“ ” 產科

婦女泌

尿科

婦癌

不孕內

分泌

婦科內

視鏡

–
產科

— 婦科

不孕內

分泌

不孕內

分泌

產科

婦科內

視鏡

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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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科

產科

產科

婦科

產科

婦科內

視鏡

婦科

產科

不孕內

分泌

產科

婦癌

產科

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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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科

產科

婦科超

音波

婦科超

音波

婦科內

視鏡

婦癌

產科

—

婦科內

視鏡

’
婦科

婦科

婦癌

產科

婦科

產科

不孕內

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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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科

產科

不孕內

分泌

婦科

產科

’ 一般

產科

產科

產科

產科

產科

產科

產科

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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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科內

視鏡

婦科

婦科

婦癌

婦科內

視鏡

婦科

— 婦癌

婦科超

音波

產科

產科



~64~

通 訊 繼 續 教 育

■通訊繼續教育

D-dimer 在婦產科的用途

李耀泰 1 陳福民 2 郭宗正 1

1 台南郭綜合醫院 婦產科
2 台北中山醫院 婦產科

血清 D-dimer 值被視為過度凝血（hypercoagulation）的一種標記，是纖維蛋白崩減（de-

gradation）時的產物，事實上，在纖維蛋白生成和溶解加速時均會增加。D-dimer 的檢查，常

用酵素相關免疫吸收分析（ELISA）如快速ELISA（VIDAS®）或快速 latex-agglutination assays

（Tinaquant®），分別在 20 分鐘和 35 分鐘即可完成，一般在 2 小時內會有報告。本文主在分

析 D-dimer 在婦產科上的用途，供同仁參考。

診斷靜脈栓塞症

當一位生產或婦科手術後的婦女，臨床上出現腹痛、發燒、單側小腿或大腿水腫、疼痛、

或小便疼痛等症狀時，要想到有深部靜脈栓塞症（deep venous thromboembolism, DVT）的可

能性；如伴有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肋膜疼痛、暈厥和咳血等症狀，則要想到有肺栓塞（pul-

monary embolism, PE）的可能。此時除超音波、靜脈攝影、電腦斷層等檢查外，重要的是檢查

血中 D-dimer，因它有很高的陰性預測值（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即 D-dimer 值正常時，

發生靜脈栓塞的可能性很低。反之，如 D-dimer 很高，則有 50 ％的機會存有靜脈栓塞。D-

dimer 增加的其它疾病，包括感染、發炎、癌症、手術、缺血性心臟病、中風等。

Ho 等在 1 年內做了 1053 次 D-dimer 試驗，以正常值 0.2-0.7 mg/L FEUs（fibrinogen equiv-

alent units）中間值的 0.5 mg/L FEUs x 100 倍為高度異常，即＞ 50 mg/L FEUs 為追蹤對象，結

果有 21 位患者共 28 個樣本超過此值，其中 9 位（43 ％）患者有血栓疾病，3 位為嚴重胃腸或

其它部位出血，3 位為心臟停止後立即做心肺復甦術後之樣本，2 位為敗血症併瀰漫性血管內

凝血病變（DIC），1 位為產後溶血、肝酵素升高、和低血小板（HELLP症候群）合併肺水腫

和腎衰竭，1 位有多處外傷，1 位屬急性心臟梗塞接受血栓溶解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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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脈栓塞的發生率（VTE），隨著年齡而增加，但年齡增加，D-dimer 的診斷率卻下降。

Righini等統計 1721 位靜脈栓塞患者，≦40 歲患者的D-dimer有 52 ％增加，但至 80 歲時只有

5 ％患者會增加，表示年齡越長，血管內凝血組織反應越差。

懷孕後 D-dimer 值

根據 Abbassi-Ghanavati 的報告，懷孕前 D-dimer（ g/mL）正常值為 0.22-0.74，第一孕期

為 0.05-0.95，第二孕期為 0.32-1.29，第三孕期為 0.13-1.7，表示第二、三孕期 D-dimer值比懷

孕前增加 2-3 倍。Epiney等報告在生產時D-dimer會上升：自然陰道產上升約 3 倍，器械陰道

產約增加 4 倍，而剖腹產亦增加 3 倍，然後漸漸下降，至產後 4 週已下降至足月時約 1/4，所

以該作者認為產後第 4 週時，如 D-dimer 超過 500 ng/mL，要考慮有 VTE。

相同的，Morikawa等報告，792 位接受單胞胎剖腹產的婦女，在剖腹產前 1 天內D-dimer

平均為 2.4 g/mL，手術後第 1 天增加至 7.6 g/mL，第 3 天下降至 2.8 g/mL，第 7 天則又上

升至 4.5 g/mL。而在一位雙胞胎剖腹產的婦女，D-dimer 則稍高，分別為手術前 1 天 4.7 g/

mL，與手術後第 1 天的 10.2 g/mL，第 3 天的 4.4 g/mL，和第 5 天的 6.9 g/mL。

懷孕的 VTE

懷孕中發生VTE會有 5-10 倍比率的增加，尤其是發生在生產中或產後數天內。雖然剖腹

產更會增加VTE的風險，但至今仍沒有針對選擇性剖腹產後使用血栓預防劑的共識。Jacobsen

等統計 1067 位剖腹產婦女，其中有 5 位（0.47 ％）發生有症狀的肺栓塞，而且此 5 位患者皆

具有肥胖、嚴重子癲前症、雙胞胎、再次手術、少活動或前置胎盤等之一的 DVT 危險因子。

Simpson 等在倫敦統計 395335 位懷孕 24 週後的婦女，VTE 的發生率為每 10 萬名婦女有 85

位，產後約為產前的 2 倍。分析危險因子包括：A 型血型（勝算比率 OR 1.6, 95 ％信賴區間

1.2-2.2）、早產＜ 36 週（OR 2.4, 95 ％信賴區間 1.6-3.5）、心臟病（OR 5.4, 95 ％信賴區間

2.6-11.3）、肥胖 BMI ＞ 25（OR 1.7, 95 ％信賴區間 1.2-2.4）、剖腹產（OR 2.0, 95 ％信賴區

間 1.5-2.7）。此外，多胞胎和子癲症亦屬危險因子。

Kovac等報告在 89 位健康的孕婦，在第一孕期D-dimer值平均為 222（121-474）ng/mL，

第二孕期平均為 326（171-733）ng/mL，第三孕期平均為 475（206-890）ng/mL，表示由 12至

24 週、和由 24 週至 34 週各增加 46 ％；與 12 位有急性 VTE 懷孕婦女比較，其第一孕期 D-

dimer 值平均為 1596（1500-1691）ng/mL（P ＜ 0.001），第二孕期平均為 1330（524-1784）

ng/mL（P＜ 0.0001），第三孕期平均為 1157（922-1818）ng/mL（P＜ 0.001），表示如D-di-

mer 值超過第一、二、三孕期的平均值，可作以診斷 VTE 的參考。

病例報告

Morikawa等報告 1 位懷孕 34 週雙胞胎，行緊急剖腹產者，手術時小腿有用彈性繃帶和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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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性氣體壓力，產後 6 小時患者有輕微胸痛但沒有呼吸困難，SaPO2 96-97 ％，術後 8 小時，

心臟超音波和電腦斷層診斷有右肺栓塞，立即予肝素治療。手術前 2 小時檢查，血中D-dimer

為 4.0 g/mL（50th percentile 值），手術後 15 小時增加至 89.0 g/mL（＞ 99th percentile 值），

手術後 20 小時減至 20.7 g/mL（88th percentile 值），第 3 天時為 3.9 g/mL（62nd percentile

值），第 7 天時為 5.3 g/mL（51st percentile 值）。

Morikawa等報告另 1 位懷孕 36 週單胞胎且屬肥胖（懷孕前BMI 40.6）的產婦，接受選擇

性剖腹產，9 小時後發生胸痛和呼吸困難，SaPO2 93-94 ％，產後 24 小時以電腦斷層診斷有右

肺栓塞。手術前 1 天的 D-dimer 檢驗值為 2.5 g/mL（52ndpercentile 值），手術後 22 小時增加

至 23.6 g/mL（98th percentile 值），第 3 天減少至 3.9 g/mL（69th percentile 值），第 7 天為

3.6 g/mL（35th percentile值）。此二位患者皆沒有懷孕引起之高血壓、抗磷脂抗體（antithrom-

bin）、蛋白 C 和蛋白 S 缺乏。該作者認為在剖腹產後以 D-dimer ＞ 95 percentile 值，有助肺

栓塞的診斷。

2005年，Mak等報告一位 28歲、懷孕 9週的孕婦，因左小腿疼痛腫大，經vascular duplex

和血液診斷為蛋白 S（protein S）缺乏之DVT，其它相關凝血功能檢查正常，予低分子量肝素

（LMWH, fraxiparine 3800 IU/0.4 mL）1天兩次，16天後出院，在 38周時生產，產後，LMWH

連續使用了 2 個月，再改用 warfarin 1 年半。

患者在 Warfarin 停用半個月後又懷孕，6 週時 free protein S 49 ％（正常 44-115 ％），和

functional protein S 45 ％（正常 53-144 ％），未予預防性抗凝血症。但在 11 週時發生急性左

胸痛和呼吸困難，D-dimer 6.94（正常＜ 0.5） g/mL，胸部磁振造影（MRI）診斷為肺栓塞。

予 LMWH（clexane 60 mg/0.6 mL，1 天兩次）後症狀改善，6 天後 D-dimer 下降至 0.87 g/

mL，生產過程順利，LMWH 用至產後餵母乳。

診斷瀰漫性血管內凝血病變

D-dimer 另可用在診斷瀰漫性血管內凝血病變（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特別在前置

胎盤、植入性胎盤、胎盤早期剝離、或產後大出血等狀況，雖然很多文獻認為，DIC的診斷雖

要靠檢驗血小板、prothrombin time（PT）、纖維蛋白原（fibrinogen）共同來診斷，但因D-di-

mer值有極為動態（dynamic）的變化，可呈現連續性 thrombin之生成，乃最有用的單項檢查，

可作為治療後狀況惡化、改善、或穩定的參考，指示將來治療的方向。

診斷卵巢扭轉

由於卵巢扭轉也會造成血管栓塞，Kart 等在小鼠實驗中，8 隻小鼠在手術前後切除卵巢

（第 1 組），另 8 隻則以無外傷性鋏子，將右側卵巢扭轉 2 小時後再切除卵巢（第 2 組），兩

組在手術前檢查血漿中 D-dimer 沒有差異（0.596 vs 0.634, P ＝ 0.815），但在手術後有明顯差

異（1.226 vs 0.621, P ＜ 0.001），推想可能因卵巢血管阻塞可產生 D-dimer。同時，在卵巢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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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組的卵巢組織之受傷（包括濾泡細胞退化、血管 血、出血、發炎細胞的滲潤），皆比沒有

卵巢扭轉組為嚴重。該作者認為D-dimer應可以用作卵巢扭轉的診治標記，但尚需日後臨床來

證明。

結 論

婦女的一些嚴重疾病，如深部靜脈栓塞、肺栓塞、或瀰漫性血管內凝血病變，當臨床症狀

有所懷疑時，利用一些生物標記（biomarker）檢查如 D-dimer，可能達成早期診斷及早期治

療，不僅能減少醫療上的時間與費用，且可能挽救患者的生命。至於以D-dimer在卵巢扭轉診

斷上的功能尚待研究，如能協助早期診斷亦可減少不必要的卵巢切除。D-dimer 檢查可以在 2

小時內得到結果，使用相當方便，唯需先了解在正常懷孕和產後所增加的數據，才能供臨床運

用。婦產科醫師應熟習 D-dimer 檢查的臨床意義，適時應用對病患有相當大的助益。

註：1 mg ＝ 103 g ＝ 106 ng

參考文獻

1. Thachil J, Fitzmaurice DA, Toh CH. Appropriate use of D-dimer in hospital patient. Am J Med 2010; 123:

17-9.

2. Righini M, Nendaz M, Le Gal G, et al. Influence of age on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diagnostic strategies for

suspected pulmonary embolism. J Thromb Haemost 2007; 5: 1869-77.

3. Ho CH. Can very high level of D-dimer exclusively predict the presence of thromboembolic diseases? J Chin

Med Assoc 2011; 74: 151-4.

4. Morikawa M, Yamada T, Yamada T, et al. Change in D-dimer level after cesarean section in women with

singleton and twin pregnancies. Thromb Res 2011; doi:10.1016/j.thromres. 2011. 05. 011.

5. Abbassi-Ghanavati M, Greer LG, Cunningham FG. Pregnancy and laboratory studies. A reference table for

clinicians. Obstet Gynecol 2009; 114: 1326-31.

6. Epiney M, Boehlen F, Boulvain M, et al. D-dimer levels during delivery and the postpartum. J Thromb Ha-

emost 2005; 3: 268-71.

7. Jacobsen AF, Drolsum A, Klow NE, et al. Deep vein thrombosis after elective cesarean section. Thromb Res

2004; 113: 283-8.

8. Simpson EL, Lawrenson RA, Nightingale AL, et al. Venous thromboembolism in pregnancy and the puer-

perium: incidence and additional risk factors from a London perinatal database. BJOG 2001; 108: 56-60.

9. Kovac M, Mikovic Z, Rakicevic L, et al. The use of D-dimer with new cutoff can be useful in diagnosis of

venous thromboembolism in pregnancy. Eur J Obstet Gynecol Reprod Biol 2010; 148: 27-30.

10. Kart C, Aran T, Guven S, et al. Acute increase in plasma D-dimer level in ovarian torsion: an experimental

study. Hum Reprod 2011; 26: 564-8.

11. Mak PH, Shyu MK, Lee CN, et al. Pulmonary embolism due to protein S deficiency in pregnancy. Taiwanese

J Obstet Gynecol 2005; 44: 294-6.



~68~

通 訊 繼 續 教 育

問 答 題

一、以 D-dimer 診斷靜脈栓塞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高的靈敏率 (B)高的陽性預測值

(C)低的陽性預測值 (D)高的陰性預測值

二、下列何者會增加血清中 D-dimer 值？

(A)感染 (B)癌症

(C)缺血性心臟病 (D)以上皆是

三、有關 D-dimer 在懷孕中血清濃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第一孕期下降或略增 (B)第二孕期增加 2-3 倍；

(C)第三孕期增加 2-3 倍 (D)以上皆是

四、有關 D-dimer 在生產後數天內血清濃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自然陰道產會上升 (B)器械陰道產會上升

(C)剖腹產會上升 (D)以上皆是

五、下列何者為 D-dimer 的用途？

(A)診斷深部靜脈栓塞症 (B)診斷肺栓塞

(C)診斷瀰漫性血管內凝血病變 (D)以上皆是

第１８１期通訊繼續教育

以Carbetocin預防產後出血

答案：一、(Ａ)；二、(Ｃ)；三、(Ｃ)；四、(Ｃ)；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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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園地

妊娠糖尿病 診斷新標準

台大醫院 林思宏 李建南

前言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1999 年將 75 克耐糖試驗（75g 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OGTT）列為「糖尿病」的標準診斷方式，但全世界的醫療機構對於「妊娠糖尿病」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篩檢與診斷方式，採用的策略相當混亂，包括 50 克、75

克、100 克都有人使用，一直沒有明確的共識。

目前台灣對於妊娠糖尿病的診斷方式，主要是根據 2001 年美國婦產科醫學會

（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ACOG）建議的兩階段篩檢[1]：在妊娠

24 － 28 週進行第一階段的 50 克葡萄糖挑戰測試（50g glucose challenge test，GCT），

不需空腹，孕婦喝下 50 克的葡萄糖水後於一小時後抽取靜脈血檢驗血糖值，若血糖

值≧7.2mmol/l（≧130mg/dl），定義為陽性反應，陽性反應者需進行第二階段的檢查。

要確定妊娠糖尿病診斷，需接受第二階段的三小時葡萄糖耐糖測試（3 hour oral glucose

tolerance test, OGTT）。受檢者檢查前至少禁食八小時以上，當日於服用 100 克葡萄糖水

前先抽取靜脈血檢驗血糖值，之後喝完 100 克葡萄糖水後一小時，二小時、三小時各抽

取靜脈血檢驗。若檢驗結果有兩個或兩個以上高於標準值，即診斷為妊娠糖尿病。標準

值的定訂早期是使用美國國家糖尿病資料小組於 1979 年制定的準則（National diabetes

data group, NDDG）：四項標準值分別為喝糖水前≧105mg/dl、服用後一小時≧190mg/

dl，兩小時≧165mg/dl、三小時≧145mg/dl，但此 NDDG criteria 所定義的「妊娠糖尿

病」，意義是代表這名孕婦將來有 50%以上的風險會患有糖尿病，並不是以「胎兒出生

的預後」為考量。1996 年 Carpenter & Coustan 以相同的篩檢方式，但以較嚴格的診斷標

準：服用葡萄糖水前血糖值≧95mg/dl、服用後一小時≧180mg/dl，兩小時≧155mg/dl、

三小時≧140mg/dl，來與舊的 NDDG criteria 來比較，發現妊娠糖尿病的盛行率由 4%提

高到 7%，且發現這兩組孕婦所生下的新生兒各項周產期預後（perinatal morbidity）沒有

統計學上的差異，代表的意義是：這些原本沒被 NDDG criteria 診斷為妊娠糖尿病的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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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存在著相同的周產期風險，這些病人應該被篩檢出來，給與適當的飲食控制與治療，

就可降低周產期風險，改善預後。

但無論是 NDDG 或是 Carpenter & Coustan criteria，都不是一個針對妊娠糖尿病孕婦

的周產期預後為目的的世界性大規模臨床研究，且這兩種criteria使用的診斷方式也與一

般糖尿病篩檢的 75 克葡萄糖耐糖試驗不同，相當困擾臨床醫師。

早在 1991 年於美國芝加哥所舉辦的第三屆國際妊娠糖尿病會議（3rd international

workshop-conference on GDM） [2]開始有專家提出建議，要將懷孕與非懷孕的糖尿病診

斷統一，都以 75 克葡萄糖耐糖試驗為檢驗方式，取消原本的二階段篩檢。1997 年同樣

於芝加哥所舉辦的第四屆國際妊娠糖尿病會議（4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conference on

GDM） [3]這樣的概念又再次被提出，並且更明確的指出訂定新的妊娠糖尿病篩檢方式的

急迫性，且新的篩檢方式必需基於改善「母親高血糖血症對周產期的預後所造成的不良

影響」，而不是以孕婦將來進展為糖尿病的風險為主軸。

有了這樣的共識，在 2000 年 7 月，開始進行一項為期近六年的國際性大規模觀察型

研究，以「孕婦高血糖血症對週產期的預後所造成的影響」（Hyperglycemia and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 HAPO study）[4]為研究主軸，一直到 2006 年 4 月結束，研究對象囊

括 9 個不同國家，15 家醫學中心，共收集了 23,316 對孕婦與胎兒，其中包含 48%白人、

29%亞裔、12%黑人、8%西班牙裔、及 3%其他種族，在妊娠 24-32 週，進行 75 克兩小

時的葡萄糖耐糖試驗，以胎兒出生體重＞ 90th 百分位、初剖婦產率（primary cesarean

rate）、新生兒臨床低血糖（clinical hypoglycemia）、與臍帶 C-peptide ＞ 90th 百分位為

主要研究結果（primary outcome）來討論孕婦高血糖血症對周產期預後的影響，結果請

參考表一。（延伸閱讀請參考 ）

HAPO study[4]最主要的精髓就是表一，圖表顯示母體的血糖值越高，包括胎兒出生

體重就越重、初次剖腹產率上升、新生兒低血糖率上升、胎兒臍血C-peptide值就越高，

代表胎兒高胰島素血症的機率越高，而且呈現一種連續性的線性關係。這傳達了兩個重

大的意義，第一：並沒有一個清楚的閥值或變化點可以明確指出多少血糖值以上，負面

的周產期預後會顯著的上升；第二：需要進一步的專家共識會議來定訂標準，才能把研

究的結果運用於臨床上。



~71~

會 員 園 地

【表一】 研究結果：顯示血糖與負面的周產期預後呈現連續性的線性關係，並沒

有一個清楚的閥值或變化點可以明確的指出多少血糖值以上，負面的周產期預

後會顯著的上升。（ ）

於是，國際妊娠糖尿病研究小組（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iabetes and pregnancy

study groups, IADPSG）在 2008 年六月於美國加州的 Pasadena 舉辦一場國際型的共識會

議，共計有包括 ACOG, WHO, ADA, IDF, CDC, JAPD（Japan）…等超過 50 個各大醫學

組織的代表派員參與，主要的目的就是建立一個可世界通用的妊娠糖尿病篩檢共識（con-

sensus）[5]。由於 HAPO study 的結果顯示孕婦血糖值與周產期預後呈現負線性相關，所

以必須人為定義一個閥值（cutoff point），閥值以上定義為異常，Odds Ratios 就是一項

很好的指標。會中對於Odds Ratios訂在 1.5, 1.75,或是 2.0 有相當多的討論，把診斷標準

定在 1.5 會有超過 25%的孕婦被診斷為妊娠糖尿病，會使用太多的醫療資源與成本；把

診斷標準定在 2.0 會有 8%的孕婦被診斷為妊娠糖尿病，但對於減少周產期負面預後的效

果有限，所以在會中決定將Odds Ratios定在 1.75，相當於服用葡萄糖水前血糖值 92mg/

dl（5.1mmol/L）、一小時血糖值 180mg/dl（10.0mmol/L），兩小時血糖值 153m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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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mmol/L），只要一個或一個以上≧標準值，就診斷為妊娠糖尿病，如表二。以這樣

的診斷標準，會有約 16.1%的孕婦會被定義為妊娠糖尿病，如表三。

【表二】在特定 下血清的血糖濃度

血清血糖值（ ）

禁食

一小時後

兩小時後

【表三】

血清血糖值 累積超過比例 累積胎兒過大比例

禁食

一小時後

兩小時後

第二次的共識會議在 2009 年 3 月合併於 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iabetes and

Pregnancy[6, 7]在義大利的 Sorrento 展開，會中對於先前定訂的標準再次確立，且明確的

訂出產前檢查對於篩檢妊娠糖尿病的時間表（time table），如表四，並指出HAPO study

是包括 9 個國家的國際型研究，共識會議的成員也是來自世界各大醫學會，所定訂的篩

檢方法與診斷標準希望能夠廣泛的運用於全世界的妊娠糖尿病篩檢，以這樣的篩檢方法，

會在懷孕初期篩檢出overt DM的孕婦（不論為第一型或第二型糖尿病），以HAPO study

報告約有 1.7%的孕婦，會在 24-28 周妊娠糖尿病篩檢再篩檢出 16.1%的孕婦為妊娠糖尿

病，共計 17.8%的孕婦有糖尿病的問題。

今年（2011）三月 24～26 日在奧地利薩爾斯堡舉辦的第六屆國際糖尿病大會（The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diabetes & pregnancy），台灣有台大醫院李建南主任、林

思宏醫師出席，會中除了再次的強調 HAPO study 的結果，母親的血糖值與胎兒出生體

重＞ 90th百分位、初剖婦產率（primary cesarean rate）、新生兒臨床低血糖（clinical hy-

poglycemia）、與臍帶C-peptide＞ 90th百分位有線性正相關，且次要研究結果（second-

ary outcome）也顯示高血糖血症與早產（preterm labor）、子癲前症（preeclampsia, Odds

Ratios: 1.39, 95%CI: 1.30～1.47）有顯著性的關係[8]，並且將診斷為妊娠糖尿病與非妊娠

糖尿病各種預後的差異列表比較，如表五；且控制好孕婦的高血糖血症就能降低胎兒出

生體重、減少巨嬰、早產與子癲前症的發生率[9, 10]。目前世界上各大醫學組織對於HA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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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結果出來後，對於妊娠糖尿病診斷的看法，整理於表六，給各位先進做參考。

【表四】篩檢與診斷妊娠糖尿病的策略

第一次產檢

對於全部或高危險的孕腹測量空腹血糖值（ ），糖化血色素（ ）

若 ≧ 或 ＞ ，為糖尿病（ ）

若 界於 ，診斷為妊娠糖尿病（ ）

若 ＜ ，於 週再進行 克葡萄糖耐糖測試

妊娠 週

對於所有的孕婦，（除了已診斷糖尿病與妊娠糖尿病）做 克葡萄糖耐糖測試

若 ≧ ，為糖尿病（ ）

若 克葡萄糖耐糖試驗有一項或一項以上≧標準，診斷為妊娠糖尿病

禁食血糖值 、一小時 ，兩小時

若 克葡萄糖耐糖試驗均在標準值以下，診斷為非妊娠糖尿病

【表五】

＜ ≧

＞

＞

＞

（＜ ）

目前台灣在妊娠糖尿病篩檢的策略上並沒有共識是不是需要隨著 HAPO study 的結

果來改變，臺大醫院已於 2011 年起逐步推動新制的妊娠糖尿病篩檢，預計一年後就會有

使用 IADPSG 建議妊娠糖尿病篩檢策略的台灣本土性資料，作為將來婦產科醫學會或周

產期醫學會訂定準則之參考。

Take Home Messages

1. 新的妊娠糖尿病篩檢標準應該是基於母體或胎兒週產期的預後為考量，而不應以孕婦

將來變成糖尿病的風險來當做篩檢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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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 ）

建議依照 所提的篩檢妊娠糖尿病的時間表（表四）進行篩檢

（ ）

仍在評估中

（ ）

會在 底提出 說明

（ ）

在 底已開會討論，目前報告正在整理，在 底會釋出報告

（ ）

沒有釋出任何資訊

（ ）

採用 所提的篩檢妊娠糖尿病的診斷標準，但 克 只用在有危險因子的

孕婦，一般孕婦只驗 （ ）

2. 應以 75 克糖水篩檢取代 50 克或 100 克糖水來做糖尿病篩檢，使孕婦及非孕婦有同樣

的診斷方式

3. 第一次產檢應增加檢驗AC sugar，若≧126mg/dL，則診斷為overt DM（約占1.7%），

若 92~126mg/dl之間則直接診斷GDM，若<92mg/dl請於 24-28 週再進行 75gm妊娠糖

尿病篩檢

4. 75gm 妊娠糖尿病篩檢需禁食八小時以上，於早晨抽血計 3 次，包括喝糖水前，喝糖

水後一小時及兩小時，診斷標準為服用葡萄糖水前血糖值＜ 92mg/dl、服用後一小時

血糖值<180mg/dl，兩小時血糖值＜ 153mg/dl，超過一項就算妊娠糖尿病，約有 16.1%

的孕婦會被診斷，加上 overt DM 占約 1.7%，共計有 17.8%的孕婦為妊娠糖尿病或糖

尿病。

5. 妊娠糖尿篩檢率上升是為了讓更多的孕婦能夠透過營養師的諮詢達到體重及血糖的控

制，使周產期的預後改善，真正會需要用到藥物治療的孕婦實占少數。

6. 現行妊娠糖尿病篩檢與 IADPSG 建議新的妊娠糖尿病篩檢之比較,如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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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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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什麼要參選立委？」

陳福民

中山醫院董事長

所有親朋好友及老院友都在問我這句話，其實瞭解我一生經歷、看過我所寫文字的

人都很清楚，我是要以自己生命最後的能量，為這塊土地的人民，為一生投入的醫療事

業，做一點可能做的改善，完成〝人生為一大事而來，做一大事而去〞的父訓。

由於我一直生活在教育與醫療的象牙白塔中，這兩塊被社會視為最善良的環境掩蓋

了我的視聽，直到古稀年齡才見識到〝邪惡〞是如此普遍的存在我們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我這最後除惡的心願是否能達成，當然就得看大安區選民是否能認同我的想法及願意給

我這個機會。在我參選的 DM 中巳說明，先父母均能活到百歲，我目前身心健康，應有

行使一屆立委的精力；而我一生的工作,除行醫外均屬無給、公義的義務職，包括中華醫

療諮詢服務協會的理事長、源遠雜誌的總編輯及發行人、國防醫學院校友會會長、空軍

子弟學校校友會常務理事、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台北市醫師公會常務理事、中華醫院

董事長等、及連選連任台北中山醫院董事長卅年；而子女成婚、父母百年未發一張紅、

白帖，任公職的退休金包括 18%也捐入母校自強救國基金，自許是一位講公義及要尊嚴

的人。

我並不喜歡政治，尤其討厭政客，因為政治要搞妥協，而政客則專門搞不公義的妥

協，所以促使我參選立委的動力，應該就是想要為小百姓及專業人士,向政府討公義、爭

尊嚴。

我在大安區生活了超過一甲子，親眼看到這塊土地上各種的進步，唯獨人民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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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卻不增還減,遠落在小國不丹之後，顯然與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跟不上人民

要求公義及尊嚴的腳步有關，特將我對政府三權的親身感受略表於下，希望能得到您的

共鳴及指教：

行政權：台北市的基層行政官員，不論是學歷及服務品質都以達到先進國家的水準，但

中、高層的官員不祇仍保有中國傳統的官僚作風，對無金、權關係的人均採

「不作為」的態度，更把堅持正義的百姓視為刁民。選舉加深藍、綠惡鬥後，

行政資源更少關注於民生，如與我一生相伴的教育及醫療環境，政府的政策均

刻意不與經營教育與醫療的專業機構及人員溝通，屢在閉門造車後以行政命令

一意孤行，並在命令到達前用民粹方式由媒體發動攻擊，在官員傲慢的眼中

「人民及專業的尊嚴」並不存在，完全不知民間的人才遠多於政府官員。

立法權：庸俗花錢的選舉文化，已使應為〝人民喉舌〞的神聖國會殿堂被黨團暗室分贓

所取代，人民聲音僅為立委們對外作秀的工具。大家都知道，藍、綠立委經過

劍拔怒張的爭執完成暗室交易後，立刻化為勾肩搭背的朋友，吃飯、飲酒去

了！所以才有「利委」之雅號。但這些人是你們自己選出來的，自己必須承

擔。希望大安區的選民不會被庸俗選舉所矇蔽，用心研究後再投那神聖的一票

（您如能閱讀我的新書”接住生命的手上冊”，您就會瞭解本人），因為投票

是你唯一有尊嚴的一刻，也是找回尊嚴的唯一途徑。

司法權：司法黑暗早已是全民的共識，在本人所經歷的四年司法程序中，地院的基層法

官堪稱公義，高院則是恐龍法官聚集之所，完全無視案情的真相，嫻熟的運用

所要的法條及司法程序，加上自由心證就完成二審，受害人連發言機會都沒

有。近年來，由於高院法官手控大權的利潤可觀，惡風已侵蝕到負責查證及起

訴的檢察系統，地院檢察官的浮濫起訴及不起訴，使人民尋求公義在起步點就

被做掉。檢、調均屬行政院，故行政官員慣用的〝不干預司法〞、〝不管個

案〞應屬推托之辭，司法黑暗就需要公開定法干預 人民的事都是個案，自所羅

門王到包青天的辦案，看聖經、佛經、可蘭經、達木塔的公案，那件不是個

案？不管個案就是不尊重人民。這樣的三權人民能感到幸福嗎？（監察、考試

在設計上就無實權，不予討論）

本人生命以快走到盡頭，參選的動機就是為人民及專業找回尊嚴，參選的信心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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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大安區人民的公民素養。因此決定如下：

參選的原則：

不主動募款，祇要公義選票。

不靠黨派，獨立參選。

不花錢養樁 ，靠選民口耳相傳。

不成立選舉總部，透過 Facebook 表達意見及接受建議批評。

對當選的宣誓：

祇做一任，所有立委俸祿不入口袋，全部用作聘請助理研究法案。

問政祇論黑白，不問藍綠；祇問公義，不講私誼；祇管民生，不搞政治。

因不參與政黨暗室作業，一人難左右政策。將以專業立委身份對目前醫政中所存

在的重大缺失：如健保給付不公，造成內、外、婦、兒四大皆空及非正規醫療橫

行；醫療意外事件刑事化，導致醫師不學重症及保護醫療抬頭；錯誤醫政，將醫

療人員過勞氣死誤當過勞死處理；使自然的壽終正寢演變成強制的不得好死；使

多元的自由醫療競爭變成單元的托辣斯健保等。我在研究清楚後，直接與醫政單

位尋求解決之道，促使醫政單位自行修改行政命令或提案修法。

我可能是台灣民主史上最老的的一隻笨鳥，但希望是第一隻老春燕或回暖。

春池中的第一隻老鴨，在藍、綠不調合的色彩下，能受到大安區人民的欣賞，你投

的一票不論是否讓我當選，但確定會為台灣民主加分，因為必有聰明鳥會跟進。台灣民

主已進步，唯庸俗選舉仍在，才使政客有機會成功掌權，是人民仍不幸福、民主不能真

正成熟的原因。希望各專業人士均能進入國會，勿讓黨、政名嘴剝奪了人民所有的權力。

服務電話：02-2397-2136林先生或 0972-979-510 邱祕書。Facebook;fumimchen@ya-

hoo.com.tw 或老爹陳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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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信箱

誰規定未滿 16歲少女
要求墮胎得通報？
高添富醫師

日昨在台大兒童醫療大樓台灣婦產科醫學會舉辦青少年醫學講習，由本人演講「青少年

醫學的法律倫理議題」。會後Ｑ＆Ａ時有會員問到有關未滿 16 歲少女要求墮胎得通報的規

定，連我自己都完全無宰樣，祕書長還說有衛生署行政公函，甚至因出生證明若記載母親欄

16 歲，推算產婦在未滿 16 歲時懷孕，產檢醫師當時沒有通報，還因而被台東衛生局處罰?有

否這種無事不管的行政苛求不明，個人當即上網搜尋了十幾個小時，至今一直都未能找到衛

生署的有關行政公函，仍再繼續努力追查，甚至必要時請祕書長行文衛生署解釋。無獨有偶，

曾幾何時，剛好有會員因「現未滿 16 歲未成年病人於今年 4 月至診所驗孕（陽性）後便離院

不知去向，半年後（10 月）家長函知該院未善盡通報之責，致病人在坊間購買藥物墮胎，要

求賠償」而來函諮詢學會：「未成年兒童懷孕，婦產科醫師是否有義務通報政府機關？」，

請教學會以下問題的法律見解：一．如有此類病人（未滿 16 歲）至婦產科醫院（診所）就診

時，醫院應採取何種措施？二．如她來門診驗孕，是否不論有無受孕，都應通報？三．應通

報的主管機關有哪些？四．除了驗孕（性侵）應通報外，還有那些是未成年病人至婦產科醫

院就醫時，醫院需主動通報的（家暴除外）？五．若本院因疏失（不知道）而未通報時，會

有哪些罰責？

自邏輯上的思考，雖然明知十四歲以下的青少年「絕對無性自主權」，十四至十六歲青

少年「相對無性自主權」，唯一納悶的問題是為什麼要醫師涉入處理「兩小無猜」的合意性

侵害案件？法律上對於一方未滿 16 歲，另一方未滿 18 歲之兒童少年，如雙方發生自願性性

行為則屬「告訴乃論」，連檢察官都無權主動介入公訴，醫師何德何能？而若兩人皆已滿 16

歲，則該合意性行為更已非屬刑法所定之性侵害犯罪，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何需再多

此一舉要求醫師通報？何況到底是向警察局，社會局，還是衛生署通報，或向家長或學校老

師通報莫衷一是，更令醫師不知何去何從？遑論未成年少女懷孕到醫院或診所要求動墮胎手

術的 SOP 應是，只要她的法定代理人(父母之一)同意手術就可以了，等同是醫師已向其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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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過了，何必再通報給警察機關勞師動眾?何況醫護人員為了保護病人的隱私，不但要對病

人病情資料要保密，就算警察主動詢問也不能隨意洩露病情，否則既違反刑法的妨礙祕密罪，

又違背醫療法醫師法的守密義務。

自法律觀點而言，依民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生效的新修正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法」，規定醫事人員的通報義務，除出生通報外：「胎兒出生後七日內，接生人應將其出生

之相關資料通報衛生主管機關備查；其為死產者，亦同。」(第 14 條第 1 項參照)，還有兒童

及少年未獲適當照顧的通報義務：「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家庭遭遇經濟、教養、婚

姻、醫療等問題，致兒童及少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應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 54 條參照。除醫事人員外，其他通報行為主體還包括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

員、警察、司法人員、村（里）幹事、村（里）長、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及其他執行兒童

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此外，醫事人員最重要的是第 53 條所規定的通報義務，通報時點為在

「執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時，通報對象為「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通報期限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違反第五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而無正當理由者，

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第 100 條參照)；即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規定的應通報事項為：

一、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二、充當第四十七條第一項場所之侍應。

（即兒童及少年不得出入酒家、特種咖啡茶室、成人用品零售業、限制級電子遊戲場及

其他涉及賭博、色情、暴力等經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危害其身心健康之場所。）

三、遭受第四十九條各款之行為。

（即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下列行為：一、遺棄。二、身心虐待。三、利用兒童

及少年從事有害健康等危害性活動或欺騙之行為。四、利用身心障礙或特殊形體兒童及少年

供人參觀。五、利用兒童及少年行乞。六、剝奪或妨礙兒童及少年接受國民教育之機會。七、

強迫兒童及少年婚嫁。八、拐騙、綁架、買賣、質押兒童及少年。九、強迫、引誘、容留或

媒介兒童及少年為猥褻行為或性交。十、供應兒童及少年刀械、槍砲、彈藥或其他危險物品。

十一、利用兒童及少年拍攝或錄製暴力、血腥、色情、猥褻或其他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

之出版品、圖畫、錄影節目帶、影片、光碟、磁片、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內容或

其他物品。十二、對兒童及少年散布或播送有害其身心發展之出版品、圖畫、錄影節目帶、

影片、光碟、電子訊號、遊戲軟體或其他物品。十三、應列為限制級物品，違反依第四十四

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陳列方式之規定而使兒童及少年得以觀看或取得。十四、於網際網

路散布或播送有害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康之內容，未採取明確可行之防護措施，或未配合網際

網路平臺提供者之防護機制，使兒童或少年得以接取或瀏覽。十五、帶領或誘使兒童及少年

進入有礙其身心健康之場所。十六、強迫、引誘、容留或媒介兒童及少年為自殺行為。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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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對兒童及少年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為不正當之行為。）

四、有第五十一條之情形。

（即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不得使兒童獨處於易發生危險或傷害

之環境；對於六歲以下兒童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及少年，不得使其獨處或由不適當之人代

為照顧。）

五、有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各款之情形。

（即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其生命、

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

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

診治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

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

六、遭受其他傷害之情形。

另外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醫事人員、社工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人員、

勞政人員，於執行職務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應立即向當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通報之方式及內容，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 8 條第Ⅰ

項參照）。依家庭暴力防治法：「醫事人員、社工人員、臨床心理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

員 、警察人員及其他執行家庭暴力防治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知有家庭暴力之犯罪嫌疑者，應

通報當地主管機關。前項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第 41 條參照)，違反第四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者，處新台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但醫事人員為避免被害人身體緊急危難

而違反者，不罰。(第 51條參照)。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醫師、藥師、護理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臨床心理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村里幹事、警察、司法人員、觀

光業從業人員、網際網路服務供應商、電信系統業者及其他執行兒童福利或少年福利業務人

員，知悉未滿十八歲之人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之虞者，或知有本條例第四章之犯罪嫌疑者，

應即向當地主管機關或第六條所定之單位報告。」(第 9 條參照)。

由上可知，醫事人員應通報事項包括性侵害、家庭暴力、從事性交易以外，醫事人員在

虐兒，虐老，或法定傳染病，愛滋病通報都另有所規定，唯獨對墮胎通報並無法律明文可見，

以最近監察院針對篩選性別墮胎事件提出糾正案來說，根據監察委員高鳳仙調查發現，民國

九十三年至九十九年期間，因主管機關未建立「人工流產之通報及監控機制」，亦未進行實

地訪查，積極研議有效之稽查作法，以致臺灣每年約有三千名女嬰消失，男女嬰比例失衡。

明文指摘食品藥物管理局也未監測醫師處方 數量或使用原因，未針對使用數量異常者

查核，國民健康局遲自民國九十九年下半年起，才開始推動禁止違法性別篩選與選擇墮胎措

施對此 人工流產未監控造成性別比問題 記者張晏彰／臺北報導 青年日報 。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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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當局民國九十九年下半年以前，都一直未有過墮胎通報的明文規定或機制，不明自喻。

由上述法律見解，即足以回答會員有關「未成年兒童懷孕，婦產科醫師是否有義務通報

政府機關？」的疑惑：

一．如有此類病人（未滿 16 歲）至婦產科醫院（診所）就診時，醫院應採取何種措施？

1. 產前檢查，包括超音波診斷確定不是子宮外孕。醫師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家屬告知

其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即可 (醫師法第 12-1條參照)，

但不需未成年人簽同意書或法定代理人同意。

2. 若病人自願人工流產，需告知優生保健法規定：「未婚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

人，依前項規定施行人工流產，應得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之同意。」(第 9 條第 2 項前段參

照)，告知病人，若要人工流產需父母之一陪同簽手術同意書（等同通報父母），並帶身分

證或戶口名簿，備齊證件才能。

二．如她來門診驗孕，是否不論有無受孕，都應通報？

醫師只是檢驗診斷有否懷孕，不論有無受孕都不需通報。醫師診治未成年病人不需父母

或法定代理人同意，除非病人告知受性侵害或家暴性侵害事實，才需另行進入性侵害通報流

程。若醫師或醫療院所任意通報，侵犯病人的隱私權，違反洩密的醫護人員除了可能被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萬元以下罰金外(刑法第 316 條參照)，醫師還可能被處以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行政罰鍰(醫師法第 22 條,29 條參照)，護理人員也可能被處以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護理人員法第 28 條,33 條參照)，醫護人員誰又膽敢冒大不諱，洩露病

情呢？

其實本案懷孕的通報行為主體應該是學校的教育人員才對，並不是醫師，而若是發生於

中小學校園的性侵害事件，因為學生皆未成年，於民法規定其意思表示須由法定代理人為之，

學校必須將學生的情形告訴學生家長。尤其是輔導人員，基於輔導諮商工作，較易接觸須通

報個案，而輔導人員所受之輔導倫理，即案主的最佳利益與法律的明文通報規定，亦往往會

發生兩難，陷於必須溝通法律規定程序之困境。碰到一是學生要求不要告訴父母或是家人；

二是學生之家人要求學校不要通報，老師與家長的意見不一時就更錯綜複雜問題重重了，醫

師那有插足餘地？

三．應通報的主管機關有哪些？

涉及應保護之兒童及少年事件及家庭暴力時，醫事人員必須通報時，法律明文規定是「應

通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不過在此主管機關應該是指該通報事件的主管機關，

如性侵害要通報內政部婦幼專線，及警察機關才對，而不是要求醫師通報當地衛生局，

否則衛生局沒有廿四小時通報專線，也沒有廿四小時專人處理，如何處理通報事件？

1. 依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及處理辦法：「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

警察、司法人員及其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知悉有應保護之兒童及少年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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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十四小時內填具通報表，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傳送等方式通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情況緊急時，得先以言詞、電話通訊方式通報，並於二十四小時內填具通報表，

送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第 2 條參照)。

2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應立即向當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

小時。(第 8 條第Ⅰ項參照）

3.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醫事人員、社工人員、臨床心理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 、警察人

員及其他執行家庭暴力防治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知有家庭暴力之犯罪嫌疑者，應通報當地

主管機關。前項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保密 (第 41 條參照) 。

四．除了驗孕（性侵）應通報外，還有那些是未成年病人至婦產科醫院就醫時，醫院需主

動通報的（家暴除外）？

１.未成年病人至婦產科醫院就醫時，只要涉及性侵害及家庭暴力，醫院都需主動通報，成年

病人亦同。

2. 若未成年人就醫時，只有三種情況需簽同意書，且涉及未成年人簽署的契約效力未定，需

要法定代理人簽署承認，包括手術含人工流產(醫療法第 63條)、侵入性治療及檢查(醫療法

第 64 條)及人體試驗(前項但書之接受試驗者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應得其本人與法定代理人

同意；接受試驗者為無行為能力人，應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醫療法第 79條第 2項參照)。

3. 不論成年未成年病人，至婦產科醫院就醫時，若發現法定傳染病、愛滋病時，也都需主動

通報。

五．若本院因疏失（不知道）而未通報時，會有哪些罰責？

行政罰的立法目的在於為維持國家行政之秩序，通報既然為法律的強行規定，因此課予

相對人特定之責任義務，當行為人不履行該特定責任義務時，對該相對人給予一定之懲罰，

而最常見之手段為罰鍰。相對人若有不服，則可依循行政救濟程序主張權利。依家庭暴力防

治法：違反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台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第 51條參照)。

僅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41 條、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 9 條，有但書規定，即「醫事人

員為避免被害人身體緊急危難而違反者，不罰。」由此可知，，原則上，僅有醫護人員在特

殊的身體緊急危難情形下，始可免予受罰。

總而言之，希望醫療院所醫師必須遵守未滿 16 歲少女要求墮胎得通報的規定只是錯誤傳

聞，否則動輒行政處分，醫師也受不了，何況該行政命令只是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與要求，

與法不合。當然如果病人表明她是因為「受暴」而受孕的則屬例外，需直接進入性侵害的檢

查通報流程，另外若例外有醫事人員基於社會責任，發揮道德勇氣，主動揭發犯罪，可歌可

泣令人敬佩，另當別論，如例一為報載台中市一名國二女學生疑在網路上認識一名大她 10 多

歲的已婚男子，隨後兩人展開交往因發生性關係而懷孕，先前在男方陪同女方到婦產科墮胎

時，被醫生發現通報警方才讓整件事情意外曝光。例二是林姓男子為報復前妻，涉嫌自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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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多次性侵長得很像前妻的女兒，上月還帶就讀國中的女兒去醫院墮胎，醫師察覺有異通報

社工，林竟從醫院落跑。尚有一例則是桃園一名孫姓已婚婦女和 60 歲鄰居發生外遇，去年 12

月發現懷孕並到醫院墮胎，結果醫院根據優生保健法通知孫婦的先生確認，才揪出姦情，先

生憤而提出妨害家庭告訴。醫師居然通報丈夫，不是凸槌，就是醫師或護士熱心過度，有否

侵犯病人隱私權，違反妨礙祕密罪，不無可議，建議醫師不能確定法律關係或後果之前，宜

謹言慎行，明哲保身為先。

當今許多地方行政單位有時喜歡擴張權力，擅拿雞毛當令箭，以最近衛生署因鑑於「有

少數診所向病人收取額外之急診費，繳交上開額外費用民眾，即能插隊提前看診一事，重申

醫療機構不得擅立名目收費」乙事，衛生署公函說明如下：

一、為了避免醫療機構收取掛號費之差距過大，影響民眾就醫權益，衛生署曾經 於 年

月 日公告「醫療機構收取掛號費之參考範圍」，門診為新臺幣 元、急診為新臺

幣 元。並且多次申明醫療機構不得擅立名目收費，如：收取轉床費、磨粉費、住

院取消之手續費、加長診療費、提前看診費、檢查排程費、預約治療或檢查費、掛號加

號費等，均屬擅立名目收費。違者，將以違反醫療法第 條第 項規定，依同法第

條規定予以重罰。

二、醫療業務行為，非屬商業行為，不應使用「以價制量」方式，限制相關民眾就醫權益，

而應改以設定合理門診量之方式，限制其每診之掛號人數，提供民眾適當醫療服務。 衛

生署 焦點新聞

，就有地方衛生主管機關到診

所巳稽查，取締提前看診費無話可說，連明列急診費也被行政處分罰鍰，依衛生署 年

月 日公告．負面表列九項擅立名目收費違法項目為 轉床費 磨粉費 住院取消之

手續費 加長診療費 提前看診費 檢查排程費 預約治療費 預約檢查費 掛號加號

費，明明就沒有表列「急診費」一項，為什麼診所不能列出急診費收費標準？

就像今日主管機關福至心靈，突然要求婦產科醫師對未滿 16 歲少女要求墮胎或甚至連懷

孕時就應向主管機關通報一樣，違者逕行政處分罰鍰，固然通報之法條規定為立法要求之強

制規定，為責任主體必須遵守的法定責任，而無得自我恣意解釋。但若無法律之明文，無法

源根據下主管人員又如何依法行事？逕行恣意妄為違法行事，增加法所無之限制及罰則，豈

不等同濫權瀆職？產科醫師早已承擔生產風險的第一線無限責任多時，至今生產風險救濟基

金方興未艾，仍如琵琶半遮面，連救濟金還要由產科醫師先發放壂款給付受害人 200 萬後，

再向基金會申請，萬一被打回票就血本無歸也罷。現在若連 16 歲以下的少女懷孕或墮胎都強

求婦產科醫師負責通報的話，萬一因而違反守密條款，被病人控告妨礙祕密罪，又要醫師自

行負責，豈不賠了夫人又折兵？難怪許多醫學中心婦產科部門都召不到住院醫師，當然是其

來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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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

台 北 市 民 權 西 路 七 十 號 五 樓

台 灣 婦 產 科 醫 學 會 收

電 話 ： （ ○ 二） 二 五 六 八 – 四 八 一 九

傳 真 ： （ ○ 二） 二 一 ○ ○ – 一 四 七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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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後 語

李耀泰

當梅花綻放白色花朵，枝葉上宛如掛滿白雪，又到了辭舊迎新的季節。回顧百

年，學會在全國各地所舉辦的活動，琳瑯滿目多彩多姿，與會者皆能盡興，收穫豐

富。其中 AOCOG 大會圓滿成功，提升台灣的國際知名度，也充分展現國內婦產專

科的技術與水準，與國外並駕齊驅，毫不遜色。

本期會訊由郭宗正院長等發表的「D-dimer 在婦產科的用途」，明白闡述檢測

血中 D-dimer，對懷疑有深部靜脈栓塞症或肺栓塞有很高的陰性預測值，可早期發

現及時治療。此外，林思宏等醫師的「妊娠糖尿病診斷新標準」，內容詳盡，讀後

受益良多，同仁應加以熟稔與應用。

時代環境進步，女性在職場上也有一片天，然而工作上的壓力，或者初為人母

的無知徬徨，有越來越多的產後憂鬱症出現，這是值得重視的課題；婦產科青黃不

接的隱憂，婦女未來找不到醫師的窘境，也是亟需克服的。衛生署日前通過「生育

風險基金」的預算，對婦產科有鼓舞作用，但要徹底解決上述問題，有待制度面通

盤的改善。

人生病了，可以找醫師，社會病了，需要勇敢的人來撥亂反正。雖然陳福民董

事長不喜歡政治，看不慣政客的作風，他們每逢選舉就出來拜託拜託，選上後就換

您要去千拜託萬拜託，只見私益不聞人民苦，你我都討厭這樣，卻身受其害。而老

爹有著討公義、爭尊嚴的理想，毅然決然投入這次選舉；加上老爹了解婦產科文

化，透析問題所在，若能站上國會，更能為婦產界發聲，爭取合理的權利。是的，

老爹是可以的！引頸期盼正義的到來，讓我們用行動全力支持，投下您的希望，讓

夢想開花，讓願望成真，深深祝福老爹。

冬天是春天的開始，也是萌芽之初，含苞待放的是我們的未來，101 年相信有

理事長帶領我們，大夥齊心努力，協會與婦產科會更加美好。

祝福所有人，一天一年快快樂樂活，一生一世平平安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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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消息

活動編號 主題 主辦單位 舉辦地點
開始
時間

結束
時間

類
別

學分

全面新生兒聽篩後 聽障

幼兒的未來旅程基層醫

療院所的因應之道

台中林新醫院

中林新醫院 棟

樓國際會議廳 台中

市惠中路三段 號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分

婦女泌尿學研討會（台

北）
台大醫學院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分

東區骨質疏鬆症研討會
中華民國骨質

疏鬆症學會

花蓮慈濟醫院 協

力講堂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分

青少女健康照護課程

（高雄）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分

青春期與性早熟

台灣婦產科醫

學會中區聯誼

會

台中永豐棧酒店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分

卵巢癌的新進發展
中山醫療社團

法人中山醫院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巷 號大會議室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分

中華民國骨質

疏鬆症學會
高雄大同醫院

月
日
時
分

月
日
時
分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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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江盛醫師演講 會後合影，左起：黃淑英立委、謝卿宏理
事長、衛生署周道君簡任視察

講師賴清德市長與活動發起人葉光芃醫師

會後晚宴（左起： 、
、秀傳醫療體系古鳴洲副總裁）

前署長涂醒哲發言

衛生署醫事處副處長王宗曦到場致詞

黃淑英立委參與醫療補償制度討論

眾學會貴賓共襄盛舉，左起：台灣婦產科醫學會黃閔照祕書
長、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聯會盧美秀理事長、中華民國
醫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李明濱、秀傳醫療體系古鳴洲副總裁、
衛生署涂醒哲前署長、台大謝豐舟教授

謝景璋醫師與談

二位外賓參與台灣醫療補償制度修法建議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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